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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類似飛航事故之再
發生，不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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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I 

摘要報告 

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復興航空公司（以下簡稱復興）一架由松山飛高雄之

GE5111 定期載客航班，機型 ATR-72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22806，機上

載有駕駛員 2 人，客艙組員 2 人及乘客 72 人，共計 76 人。該機於台北時間 1618

時，由松山機場起飛後，駕駛艙儀表板出現「OVERHEAT AIR」超溫警示訊息，

同時飛航組員向管制員申請返航，飛航組員於開始執行不正常狀況處理程序時，

駕駛艙「ELECTRIC SMOK」 警告聲響，飛航組員向管制員宣告「Pan Pan」，要

求儘速返航落地，該機於 1631 時安全返回松山機場落地，人機均安。 

飛航組員表示該機爬升至高度約 2,500 呎時開始轉彎，感覺駕駛艙溫度升高，

高溫熱氣由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前面儀表板後方、以及兩側隔板背側吹出，熱氣

出現後，駕駛艙出現類似水蒸氣之白色霧狀氣體。正駕駛員表示曾自行手動調整

駕駛艙溫度，以及重置（reset）1 號空調（pack 1）與發動機供氣系統（engine 1 

bleed），但高溫熱氣仍持續出現，且儀表上機艙（compartment）與空調管路（duct）

溫度指示皆已到最高值。  

航機爬升通過高度約 4,000 呎時，駕駛艙內出現主警示聲響，組員判斷係 1

號發動機供氣過熱。正駕駛員立即指示副駕駛員向航管申請雷達引導返航松山機

場。正駕駛員於訪談時表示：駕駛艙的高溫狀況使其無法忍受，後續狀況無法掌

控，認為無法於此高溫下支撐太久，且已曾嘗試重置 1 號空調與發動機供氣系統，

熱氣與高溫仍持續，故決定儘速落地。  

1622:04 時該機高度約 5,300 呎時，飛航組員尚未開始執行 1 號發動機供氣過

熱之故障排除程序，組員警告面板（Crew Alerting Panel, CAP）之「ELEC SMK

」紅燈亮，正駕駛員解除自動駕駛，改以手動操作航機，自動駕駛解除約 8 秒後，

正駕駛員指示副駕駛員申請緊急落地，副駕駛員向航管宣告：「Panpan pan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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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pan…請求緊急引導五邊落地。」  

正/副駕駛員於訪談時均表示：因判斷不是電子艙煙霧，故未執行煙霧處置程

序之應記憶項目而未戴上氧氣面罩與護目鏡。該機下降通過約 3,000 呎，飛航組

員開啟電子艙排氣通風閥，駕駛艙之霧氣及警示燈全部消失，溫度也恢復至可接

受之程度。該機於 1631 時落地，正常滑回停機坪。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負責調查發生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民

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之獨立機關，依據飛航事故調查法

並參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號附約（Annex 1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相關內容，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工作。受邀參與本次調查之機關

（構）包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復興航空公司及法國事故調查局（含 ATR 飛機

製造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2 年 10 月底完成，依程序於 102 年 12 月 24

日經本會第 18 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見，並再經相關

意見彙整後，於 103 年 2 月 25 日經本會第 20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料及分析結果，獲得之調查發現共計 19 項，飛安改

善建議計 3 項，分述如後： 

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航機因左側空調管路溫度感測器及左側空調系統管路溫度限制器故障，致

左側調節閥門持續開啟，使熱氣持續自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吹出，造成起飛爬升

時駕駛艙高溫狀況，飛航組員未及時將 1 號空調系統關閉，未能終止高溫氣體

持續進入駕駛艙。（1.18.1、1.18.4、2.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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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飛航組員於航機爬升階段駕駛艙出現霧狀氣體時，認定其為水蒸氣而未將其視

為煙霧進行處置；惟較安全之狀況處置方式係立即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以確保

自身安全及組員間溝通無礙後，再對該霧狀氣體是否真為煙霧進行判斷與處置

。（1.18.1、1.18.4、2.3.1） 

2. 事故航機爬升通過高度約 4,000 呎，駕駛艙內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聲響，

飛航組員當時未能正確辨識出發生超溫之系統係空調管路超溫；無論事故時之

狀況係發動機供氣管超溫或空調管路超溫，飛航組員如能依上述任一程序及時

將空調系統關閉，將可終止高溫氣體持續進入駕駛艙。（1.6.5、1.11.2、2.2.1、

2.3.2） 

3. 電子艙煙霧警告出現後，飛航組員較安全且符合程序要求的做法，係立即執行

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再判斷煙霧來源。（1.18.1、1.18.4、1.18.5、2.3.3） 

4. ATR 與復興飛航操作相關手冊未述明判斷煙霧之標準以及煙霧來源不明確時

應執行煙霧處置程序。（1.17.1、1.17.2、1.18.1、1.18.4、1.18.5、2.3.1、2.3.4） 

5. 復興之訓練未明確要求飛航組員於煙霧來源不明確時即須執行煙霧處置程序。

（1.17.2、1.18.4、2.3.1、2.3.4） 

6. 事故航機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後，飛航組員向航管提出緊急落地申請，過程

中正駕駛員因無法辨識諮詢顯示單元附近之顯示而解除自動駕駛，惟於解除前

未告知副駕駛員；ATR FCOM 煙霧處置程序要求應先保持自動駕駛。（1.11.1、

1.18.4、2.3.3） 

7. ATR 原廠與復興飛航組員操作手冊之煙霧處置程序與空調系統煙霧處置程序

均無煙霧排除之步驟，無法指引飛航組員將已存在於駕駛艙內的高熱與霧狀氣

體排出機外。（1.18.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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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發現 

1. 事故航機自左側空調閥進入之氣體，至進入次級熱交換器前之溫度應在正常範

圍內。（1.6.3.3、2.2） 

2. 事故後檢測空調閥功能測試結果正常、空氣調節閥洩漏檢查結果無洩漏、空調

壓縮器及冷凝器測試結果正常。（1.6.3.3、2.2） 

3. 管路內可能餘留之凝結水，及由供氣系統送出未能被冷凝排出之水氣，配合駕

駛艙內氣態水過飽和之狀態，將有可能使駕駛艙內空氣中水氣凝結成液態水，

以霧狀蒸氣飄浮在駕駛艙內。（1.6.4.1、2.2.2） 

4. 調查小組無法確認駕駛艙內空氣之水氣含量，以及是否到達過飽和之狀態，前

述相關分析内容僅為有可能導致駕駛艙內產生霧狀蒸氣原因之一。（1.6.4.1、

2.2.2） 

5. 帶有水蒸氣之霧狀氣體流經煙霧偵測器，因而觸發電子艙煙霧警告。（1.6.4.1、

2.2.2） 

6. 事故航機駕駛艙內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後，飛航組員如能使用正確的故障

識別步驟與呼叫，應有助於正確判斷出係空調管路發生超溫。（1.6.5、1.11.2、

2.3.2） 

7. 事故航機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時飛航組員因與航管通話，至電子艙煙霧主

警告出現時，飛航組員仍未執行 QRH 程序。（1.11.1、1.18.4、2.3.3） 

8. 飛航組員於空調管路超溫警示出現後之工作分配若參照 ATR 之 FCTM 將航管

通話分配給 PF 負責，讓 PM 能在 PF 與航管進行通話時查閱 QRH 並執行程序，

應能使本事故過程的處置更為確實且有效率。（1.18.1、1.18.4、1.18.6、2.3.3） 

9. 復興之飛航組員煙霧處置相關訓練（包括模擬機）未包含空調系統煙霧引發電

子艙煙霧警告燈亮之狀況判斷。（1.17.2、1.18.4、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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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際飛安基金會（FSF）建議之煙霧處置檢查表應考量的部分內容，未包含於

ATR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之煙霧處置程序中或內容有所差異。（1.18.2、2.3.5） 

11. 匈牙利、丹麥與義大利之事故調查機關於 2012 年 8 月共同建議歐洲航空安全

監理機關（EASA）檢視 ATR 型機有關煙霧排除之緊急程序，該建議 ATR 原

廠仍與 EASA 進行檢視中，尚未有結論。（1.18.3、2.3.5） 

改善建議 

於本案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提出之調查發現，除 ATR 飛機製造廠外，復興航

空公司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已提出相關改善措施完成改善。 

致 ATR 飛機製造廠 

1. 參考國際飛安基金會有關煙霧處置之飛安研究，檢視 ATR 型機煙霧處置相關程

序設計之適當性與完整性，包括：使用較大且增加識別度之字體設計、評估帶

上護目鏡為視狀況執行或強制執行項目、評估於程序中提醒飛航組員考慮轉降

以及訂定立即落地時之操作考量等。（ASC-ASR-14-03-001） 

2. 檢視 ATR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與飛航組員訓練手冊中有關異常與緊急狀況下飛

航組員工作分配原則之差異。（ASC-ASR-14-03-002） 

3. 檢視 ATR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緊急程序中未明訂煙霧排除程序之部分，以利飛航

組員及時且有效地執行煙霧處置。（ASC-ASR-14-03-003） 

已完成或進行中之改善措施 

復興於民國 103 年 2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告知，針對本事故強化飛航組員有關

煙霧處置之訓練，並使飛航組員熟悉空調系統煙霧可能引發電子煙霧主警告之狀

況研判與處置，航務部門提出具體之預防性改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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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飛航組員有關煙霧處置之訓練項目：復興已修改 ATR 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 飛航組員訓練手冊之「煙霧處置程序」，要求飛航組員於遭遇不

明煙霧時立即執行 smoke procedure 之應記憶項目，並於模擬機年度複訓與考驗

(PT/PC)中，將 smoke 列入訓練項目，俾使組員能熟讀相關系統特性及程序，於訓

練及考驗時組員能熟練各種煙霧之狀況研判及處置。 

針對檢視航務相關手冊有關煙霧來源判斷之資訊、異常與緊急狀況之飛航組

員工作分配原則，以及故障/狀況確認流程與呼叫等內容，使得飛航組員能正確識

別出航機所發生之故障或狀況，並及時有效率的執行異常或緊急程序項目部份：

復興已於 ATR 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 增加「煙霧處置程序」，當出現煙霧時，

警告系統尚未發生警告，且不確定來源時應使用 smoke procedure，若可以明確判

別煙霧的種類或 CAP 已顯示來源，則使用相關程序 (Air Con, ELEC)，並要求飛

航組員飛航時確實依照航務手冊 3.8 PF/PM 職責分工原則及 7.3 節呼叫之內容進

行，以更加及時、有效率的執行異常或緊急程序，並於模擬機年度訓練考驗(PT/PC)

中，針對組員執行分工是否明確，故障確認是否確實，及宣告緊急狀況的時機是

否恰當等列入考評項目。 

另依復與 ATR 航務手冊於 2014 年 1 月 1 日第 39 號修訂版，已依原廠確認之

原則完成 PF/PM 分工方式原則修訂，確認 communication 在緊急及異常情況下，

改由 PF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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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實資料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復興航空公司（以下簡稱復興）一架 ATR 72-212A（以

下簡稱 ATR72）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為 B-22806，班機號碼為 GE 5111，

由臺北松山機場（以下簡稱松山機場）起飛執行載客任務，目的地為馬公機場，

機上載有飛航組員 2 人、客艙組員 2 人、乘客 72 人，共計 76 人。 

該機於 16171時於松山機場起飛，正駕駛員坐於左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 PF），副駕駛員坐於右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 PM）。依據

飛航組員訪談及飛航紀錄器資料，1618:14 時，高度約 705 呎，正駕駛員呼叫：「…

有一點點熱風」，副駕駛員亦表認同。飛航組員表示該機爬升至高度約 2,500 呎時

開始轉彎，感覺駕駛艙溫度升高，高溫熱氣由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前面儀表板後

方、以及兩側隔板背側吹出，熱氣出現後，駕駛艙出現類似水蒸氣之白色霧狀氣

體。1618:52 時，正駕駛員指示副駕駛員將駕駛艙空調溫度由自動控制改為手動

控制，後續飛航組員曾討論駕駛艙溫度熱、客艙溫度持續上升、空調系統有問題

等話題。該段時間高溫熱氣仍持續出現，且氣源系控制面板上駕駛艙與空調管路

溫度指示皆已到最高值2。 

1620:57 時，航機爬升通過高度約 4,000 呎時，駕駛艙內出現主警示（master 

caution）聲響一聲，兩位飛航組員隨即呼叫：「Overheat（超溫）」。飛航組員表示，

當時氣源系控制面板只顯示一只「OVHT（超溫）」警示燈亮，組員判斷係 1 號發

動機供氣超溫3（engine 1 bleed overheat）。正駕駛員立即指示副駕駛員向航管申請

雷達引導松山機場 ILS（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進場。正駕駛員於訪談時表

                                              

1 本報告所有時間除座艙語音紀錄器抄件外皆使用台北時間（UTC+8）。 
2 儀表上駕駛艙/客艙溫度及空調管路溫度刻度最高值分別為攝氏 32 度及攝氏 100 度。 
3 依據即時飛行維修報告（INSTANT FLIGHT CMC REPORT）之紀錄，當時係 TEMP SEL（溫度選擇）

之「OVHT」燈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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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駕駛艙的高溫狀況使其無法忍受，後續狀況無法掌控，認為無法於此高溫下

支撐太久，熱氣與高溫仍持續，故決定儘速返回松山機場落地。 

駕駛艙主警示聲響出現後，副駕駛員持續與航管進行該機返航相關之通話。

經臺北近場臺確認該機返航之意圖後，指示航向 270 度，高度保持 4,000 呎，以

雷達引導至松山機場 ILS 10 號跑道之最後進場航道，當時航機高度約 5,100 呎。

1621:44 時，客艙組員以機內通話告知飛航組員，客艙吹出之空氣為暖空氣，正

駕駛員告知空調系統故障，並指示客艙組員廣播告知航機將返回松山機場。 

1622:04 時（主警示聲響出現後 1 分 07 秒），該機高度約 5,300 呎，飛航組員

尚未開始執行 1 號發動機供氣超溫之處置程序，此時駕駛艙內出現連續之主警告

（master warning）聲響，經飛航組員檢視組員警告面板（Crew Alerting Panel, 

CAP），發現為 CAP 之「ELEC SMK」紅燈亮，隨即呼叫：「electrical smoke（電

子艙煙霧）」，於 1622:10 時，正駕駛員解除自動駕駛，正駕駛員於訪談時表示：

當時駕駛艙之諮詢顯示單元（Advisory Display Unit, ADU）和附近儀表有附著蒸

氣，且霧狀蒸氣影響其辨識 ADU 之顯示內容，但可辨視前方姿態儀等飛航操作

儀表，因而解除自動駕駛，改以手動操作航機。 

1622:18 時（自動駕駛解除約 8 秒）正駕駛員指示副駕駛員申請緊急落地，

副駕駛員隨即於 1622:26 時，向航管宣告：「Panpan panpan panpan…請求緊急引導

五邊落地4」，航管隨即引導下降高度及返場。1623:37 時，航機通過高度約 4,100

呎，副駕駛員呼叫執行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副駕駛員於訪談時表示：在唸出程

序步驟時，跳過步驟一「SMOKE procedure…APPLY（執行煙霧處置程序）」；正/

副駕駛員於訪談時均表示：當時判斷不是電子艙煙霧，故未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之

應記憶項目（memory items），因而未戴上氧氣面罩與護目鏡。1624:03 時，該機

下降通過約 3,000 呎，副駕駛員於經正駕駛員確認後，依電子艙煙霧程序，依序

                                              

4  依據航管通話錄音抄件，未記錄到副駕駛員呼叫：「Panpan panpan panpan」，有記錄到副駕駛員呼叫：「

請求緊急引導五邊進場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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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

降落

Pan Pan Pan

Master Warning

Master Caution

開啟電子艙排氣通風閥（AVIONICS VENT EXHAUST MODE…OVBD）、以及選

擇高空調供氣壓力（AIR FLOW…HIGH）等步驟。飛航組員表示，當電子艙排氣

通風閥開啟後，駕駛艙之霧氣及警示燈全部消失，溫度也恢復至可接受之程度，

飛航組員因而決定不繼續執行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後續之步驟，但因為駕駛艙出

現高溫與霧狀氣體之原因不明，所以告知航管狀況解除，仍請求返場落地。該機

於 1631 時落地，正常滑回停機坪，人機均安。 

 

 

 

 

 

 

 

 

圖 1.1-1 飛航軌跡圖 

1.2 人員傷害 

無人員傷亡。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 

無損害。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害。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4 

1.5 人員資料 

1.5.1 駕駛員 

駕駛員基本資料如表 1.5-1。 

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料表 

項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 
性別 男 男 

事故時年齡 57 47 
進入公司日期 民國 97 年 民國 99 年 
航空人員類別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檢定項目 FK-50 / ATR-72-500 ATR-72-500 
發證日期 民國 100 年 7 月 23 日 民國 102 年 6 月 6 日 
終止日期 民國 105 年 7 月 24 日 民國 107 年 6 月 5 日 

體格檢查種類 
終止日期 

甲類駕駛員 
民國 102 年 8 月 31 日 

甲類駕駛員 
民國 102 年 8 月 31 日 

總飛航時間 15,622 小時 14 分 4,178 小時 52 分 
事故型機飛航時間 4,150 小時 50 分 1,989 小時 06 分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907 小時 33 分 729 小時 24 分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257 小時 41 分 235 小時 23 分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87 小時 09 分 89 小時 17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23 小時 15 分 16 小時 26 分 
24 小時內已飛時間 3 小時 02 分 0 小時 13 分 
事故前休息時間 11 小時 0 分 11 小時 0 分 

1.5.1.1 正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97 年 6 月進入復興，曾為軍事飛行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

民航運輸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欄內之註記為：「飛機，陸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 儀器飛航，Instrument Aeroplane FK-50 ATR-72-500，具有於航

空器上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

。限制欄內之註記為：「FK-50 F/O5」。特定說明事項欄內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

                                              

5 Fokker-50 型機副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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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力（Y/M/D）English Proficient: ICAO L-4 Expiry Date 2016/06/046」。 

正駕駛員進入復興後，於民國 97 年 9 月 23 日通過 ATR72 型機副駕駛員術科

檢定考試，並於同年 10 月 31 日完成航路訓練及考驗，開始擔任 ATR72 型機副駕

駛員。正駕駛員於民國 100 年 8 月 26 日完成升等訓練擔任 ATR72 型機正駕駛員

。總飛航時間 15,622 小時 14 分，最近 1 年之適職性訓練（Proficiency Training, PT）、

適職性考驗（Proficiency Check, PC）及航路訓練（line check）之訓練及考驗結果

均為滿意（satisfactory）或及格（pass）。正駕駛員最近一次有關煙霧處置相關之

訓練係於民國 101 年 2 月 10 日之適職性考驗中執行，結果為滿意（satisfactory）。 

正駕駛員體格檢查種類為甲類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年 2 月 5 日，

體檢及格證限制欄內之註記為：「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glasses for near vision. 

視力需戴眼鏡矯正」。正駕駛員於事故後曾由松山機場航務員執行酒精測試，測試

結果：酒精值為零。 

1.5.1.2 副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99 年 8 月進入復興，曾為軍事飛行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

民航運輸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欄內之註記為：「飛機，陸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 儀器飛航，Instrument Aeroplane ATR-72-500，具有

於航空器上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欄內之註記為：「ATR-72-500 F/O 」。特定說明事項欄內註記為：「

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力（Y/M/D）English Proficient: ICAO L-4 Expiry Date 

2014/01/02」。 

副駕駛員進入復興後，於民國 100 年 3 月完成 ATR72 型機新進副駕駛訓練，

擔任該型機副駕駛員，總飛航時間 4,178 小時 52 分。最近 1 年之適職性訓練（PT）、

適職性考驗（PC）及航路訓練（line check）之訓練及考驗結果均為滿意（satisfactory）

                                              

6 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力為國際民航組織訂定之第四等級水準，有效日期至 2016 年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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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及格（pass）。副駕駛員最近一次有關煙霧處置相關之訓練係於民國 101 年 5 月

20 日之適職性考驗中執行，結果為滿意（satisfactory）。 

副駕駛員體格檢查種類為甲類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年 2 月 4 日，

體檢及格證限制欄內無註記。副駕駛員於事故後曾由松山機場航務員執行酒精測

試，測試結果：酒精值為零。 

1.5.2 飛航組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本節係摘錄自駕駛員於事故後填答之「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錄」問卷，內容

涵蓋「睡眠」、「睡眠品質」、「工作」、「私人活動」及「疲勞自我評估表」…等部

分，所列時間皆為臺北時間。 

其中「睡眠」係指所有睡眠型態，如：長時間連續之睡眠、小睡（nap）、飛

機上輪休之睡眠等。「睡眠品質」依填答者主觀感受區分為：良好（Excellent）、

好（Good）、尚可（Fair）、差（Poor）。 

填答者須於「疲勞自我評估表」中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精神狀態之敘述，其

選項如下，另可自行描述事故時之疲勞程度。 

1. 警覺力處於最佳狀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力充沛。 
2. 精神狀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良好，對外界刺激能迅速反應。 
3. 精神狀況不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4. 精神狀況稍差，有點感到疲累。 
5. 有相當程度的疲累感，警覺力有些鬆懈。 
6. 非常疲累，注意力已不易集中。 
7. 極度疲累，無法有效率地執行工作，快要睡著。 

1.5.2.1 正駕駛員 

6 月 28 日： 0820 時於高雄機場報到後，執行高雄-馬公-高雄-金門-高雄之飛航任務，
1330 時完成任務後，前往復興安排之宿舍休息，2100 時就寢。 

6 月 29 日： 0600 時起床，1315 時於高雄機場報到後，執行高雄-金門-高雄-金門-松山
之飛航任務，1920 時完成任務後，返家休息，2100 時就寢。 

6 月 30 日： 0600 時起床，1355 時於松山機場報到後，執行松山-馬公-松山-花蓮-松山
之飛航任務，1850 時完成任務後，返家休息，2130 時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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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 0600 時起床，1505 時於松山機場報到後，執行本次飛航任務。 

依據正駕駛員填答之事故前活動紀錄書面訪談問卷：6 月 28 日至本次任務

時，正駕駛員無身體不適之情形；正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精神狀態之敘述

為：「精神狀況不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1.5.2.2 副駕駛員 

6 月 28 日： 本日休假，1400 時至 1600 時午睡，1730 時至 1900 時運動，2300 時就寢
。 

6 月 29 日： 本日休假，0700 時起床，1400 時至 1600 時午睡，1730 時至 1900 時運動，
2300 時就寢。 

6 月 30 日： 本日休假，0700 時起床，1400 時至 1600 時午睡，1730 時至 1900 時運動，
2330 時就寢。 

7 月 1 日： 0530 時起床，0600 時至 0800 時運動，0900 時至 1200 時小睡，1400 時於
松山機場報到後，執行本次任務。 

依據副駕駛員填答之事故前活動紀錄書面訪談問卷：6 月 28 日至本次任務

時，副駕駛員無身體不適之情形；副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精神狀態之敘述

為：「精神狀況雖非最佳，然仍相當良好，對外界刺激能迅速反應」。 

1.6 航空器資料 

1.6.1 航空器基本資料 

該機基本資料如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料 

航空器基本資料表（統計至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22806 
機型 ATR72-212A 

製造廠商 ATR 
出廠序號 560 
出廠日期 民國 87 年第 2 季7 

                                              

7 復興早期以季為單位記錄飛機出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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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基本資料表（統計至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 
交機日期 民國 87 年 12 月 17 日 
所有人 復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人 復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93-920 
適航證書編號 101-11-184 

適航證書生效期限 民國 101 年 11 月 16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2 年 11 月 15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數 28,336 小時 58 分 
航空器總落地次數 42,625 次 
上次定檢種類及日期 10C2E 檢查/民國 102 年 5 月 9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數 334 小時 06 分 
上次定檢後落地次數 486 次 

1.6.2 發動機基本資料 

發動機基本資料詳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料 

發動機基本資料表（統計至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 
製造廠商 普惠加拿大（Pratt & Whitney Canada）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右 

型別 PW127F PW127F 
序號 AV0008 AV0057 

製造日期 民國 86 年 3 月 民國 87 年 5 月 
上次維修廠檢修日期及

維修內容 
民國 99 年 12 月 21 日 
高壓渦輪葉片前緣燒融 

民國 101 年 6 月 13 日 
高壓渦輪葉片平台腐蝕 

裝機日期 民國 101 年 8 月 19 日 民國 101 年 7 月 2 日 
裝機後使用時數 1,573 小時 58 分 1,898 小時 04 分 
裝機後使用週期 2,340 2,823 
總使用時數 26,428 小時 35 分 25,168 小時 04 分 
總使用週期 39,858 37,841 

1.6.3 維修資訊 

1.6.3.1 事故前維修紀錄檢視 

查閱該機事故前一個月之飛行前檢查、過境檢查、每週檢查（weekly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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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延遲改正紀錄及維修困難報告，均無異常登錄，與該機相關之適航指令均依

規定時限執行管制及執行。 

1.6.3.2 即時飛行維修報告 

依據自事故航班於事故後下載之即時飛行維修報告（Instant Flight CMC 

Report）（詳附錄一），與本次事故相關之訊息8摘要如後： 

1620:57 時，該機駕駛艙溫度選擇開關之超溫（TEMP SEL OVHT）燈亮，

超溫訊號來自左側多功能電腦（Multi Function Computer, MFC），同時伴

隨主警示（master caution）燈亮，建議檢查：超溫開關（19HH）、管路

溫度限制器（6126HB）、調節閥（17HH*6231HB）、溫度感測器（13HH）

及溫度控制器（9HH）；於 1622:04 時，該機再次出現駕駛艙溫度選擇開

關超溫燈亮及主警示燈亮。 

1622:04 時，該機電子艙偵測發現煙霧，煙霧訊號來自左側 MFC，同時

伴隨主警告（master warning）燈亮，建議檢查：煙霧偵測器（1WA）。 

1622:04 時，該機駕駛艙溫度選擇開關超溫燈亮，超溫訊號來自左側

MFC，同時伴隨主警示燈亮。 

1.6.3.3 事故後維修作為 

事故發生後，該機飛航維護紀錄簿登錄之相關故障及維修作為如下（詳附錄

二）： 

Report（故障報告）：起飛後 AIR BLEED ① ENG OVHT 燈亮，前艙及後

艙溫度上升最高，AUTO，MAN 無法調整，接著 ELEC SMK 燈亮，完成

程序，申請松山落地。 

Action（維修作為）: 

                                              

8 記錄時間已調整為 ATC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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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VI OF ELEC COMPARTMENT 80VU & 909VU, CHK NML（目視檢查

電子艙 80VU 及 909VU，檢查正常。） 

② IAW JIC 36-11-00 OPT BOTH BLEED TEST NML（依據工卡 36-11-00

操作測試左、右供氣，測試正常。） 

③ IAW JIC 21-61-00 FLT COMPT AND CABIN COMPT TEMP CONTROL 

OPT TEST AND FOUND FLT COMPT DUCT TEMP HIGH（依據工卡

21-61-00 操作測試駕駛艙及客艙溫度控制，發現駕駛艙供氣管路溫度

高。） 

④ IAW JIC 21-61-83 REPL FLT COMPT TEMP CONTROLLER (9HH) 

AND CHK NML（依據工卡 21-61-83 更換駕駛艙溫度控制器後檢查正

常。） 

⑤ IAW JIC 21-61-51 REPL #1 TRIM AIR VLV AND CHK NML（依據工卡

21-61-51 更換 1 號空氣調節閥後檢查正常。） 

⑥ IAW JIC 21-61-26 REPL FLT COMPT DUCT SENSOR (13HH) CHK 

NML（依據工卡 21-61-26 更換駕駛艙供氣管路溫度感測器後檢查正常

。） 

⑦ IAW JIC 26-15-21 REMOVE AND RE-INSTALLD ELEC SMOKE 

DETECTOR AND TEST NML（依據工卡 26-15-21 拆裝電子艙煙霧偵測

器，測試正常。） 

⑧ PACK OPT AND #1 TRIM AIR VLV LEAK TEST, AS PER JIC 72-00-00 

ERU PERFORMED PACK VALVE FUNCTION TEST THE TESTED NML, 

LEAK CHK FOLLOW JIC 21-51-00 AND NO LEAK FOUND（依據工卡

72-00-00 啟動發動機，執行空調閥功能測試，結果正常，依據工卡

21-51-00 執行 1 號空氣調節閥洩漏檢查，結果無洩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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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維修作為項目之電子艙煙霧偵測器經復興測試正常後，回裝原機續用；

事故後復興故障維修作為先依故障排除程序更換：溫度控制器、空氣調節閥及溫

度感測器，航機經地面試車正常後恢復妥善；其後復興依飛安會及 ATR 建議，將

左側空調系統管路溫度限制器及左側空調系統冷凝器及氣水分離器拆下送檢修。

前述 6 項料件經送 Honeywell 公司檢修，結果冷凝器、氣水分離器、溫度控制器

及空氣調節閥均正常，溫度感測器（ temperature sensor ，件號 / 序號：

627962-2/627962-22956）中間溫度阻抗測試不合格（「FAILED MID TEMP 

RESISTANCE TEST」），管路溫度限制器檢修結果為，該限制器之功能測試不合

格，檢修及測試報告詳附錄三。 

1.6.4 空調系統 

ATR72 型機空調系統包含 2 套完全相同且各自運作之空調機（pack），用以

提供駕駛艙及客艙調溫空氣及機艙加壓，使航機於地面或飛行時乘客及組員有舒

適之機內環境；1、2 號發動機供氣系統分別提供左、右空調機之氣源，右側空調

機提供客艙冷氣需求，左側空調機提供駕駛艙及客艙（32%）冷氣需求。空調系

統包含空氣冷卻、駕駛艙及客艙空調溫度控制及電子艙空氣抽取及排放等功能系

統。 

1.6.4.1 空氣冷卻 

由發動機壓縮器引出之高溫壓縮熱空氣經空調閥（pack valve）（如圖 1.6-1

標號①）控制流量及冷卻後，分別進入 2 具氣冷式熱交換器（heat exchangers），

主熱交換器用以冷卻自空調閥送出之熱氣，初步冷卻後進入空調壓縮器（air cycle 

machine）壓縮，壓縮器出口裝置一過熱開關（temperature switch, 標號③），當壓

縮出口空氣溫度達 204±6°C 時，過熱開關會送出訊號關閉空調閥。高壓之壓縮空

氣再進入次級熱交換器，完成 2 次冷卻後進入冷凝器（condenser, 標號④），壓

縮空氣中之水分凝結後經氣水分離器（water extractor）排出，乾燥空氣再進入空

調渦輪機（cooling turbine, 標號⑤）進行膨脹降溫，成為乾燥低溫之冷卻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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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卻空氣與自客艙抽取之循環空氣在混合器（mixing chamber）混合，然後排放

至駕駛艙或客艙。 

 

 

 

 

 

 

 

圖 1.6-1 空調系統示意圖 

1.6.4.2 溫度控制 

如圖 1.6-1 所示，冷卻空氣與自客艙之循環空氣混合後，在進入機艙前，會

再與自標號①空調閥引出之適量熱氣混合，熱空氣的流量由如圖標號⑥調節閥

（modulating valve）控制，經標號⑦管路溫度限制器（duct temperature limiter）

由管路導引排放至駕駛艙及客艙；當前端之溫度限制器感測溫度超過 88°C 時，

限制器會逐步將調節閥關閉。另一種控制調節閥門開合之訊號源，來自駕駛艙溫

度控制面板之溫度選擇開關及溫控選擇鈕，溫控訊號依旋鈕位置自駕駛艙溫度控

制面板傳遞至溫度控制器，再傳至多功能電腦（Multi Function Computer, MFC），

經 MFC 處理後發出訊號。控制調節閥門之開合，溫控訊號顯示，以及本次事故

後送修確認故障之溫度感測器如圖 1.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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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度
控制器

多功能電腦

溫度限制器

溫度感測器超溫開關

調節閥

 

 

圖 

 

 

 

 

 

1.6-2 溫控訊號顯示及傳遞 

飛航組員對駕駛艙及客艙空調溫度控制方式有自動及手動兩種方式，當自動

溫度控制失效時，飛航組員可將駕駛艙內之溫度控制面板「TEMP SEL」按鈕開

關按下，「MAN」燈亮起（如圖 1.6-3），以手動方式調整空調溫度，並藉由調整

面板上之溫控選擇鈕，打開調節閥門引入熱氣，或者關閉閥門阻隔熱氣進入；飛

航組員可藉由選擇位於溫度控制面板之溫度顯示選擇開關至「FLT COMP」或「

CABIN」（如圖 1.6-3，中央紅框處），以檢視駕駛艙或客艙及空調導管（duct 

temperature）之溫度。 

為防止進入駕駛艙及客艙空調溫度過高，位於地板下之低壓空調配送管內裝

置管路超溫開關，當管內空氣溫度達 92±4°C 時，開關送出訊號，使駕駛艙「TEMP 

SEL」開關之超溫燈亮（如圖 1.6-2 左側紅框處），同時將警示訊息送至飛機中央

組員警告系統（Central Crew Alerting System, CCAS）。該超溫開關附近一具管路

溫度感測器（件號 627962-2），其所感測之溫度訊號同時會傳遞至如前段所述之

溫度控制器及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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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 駕駛艙溫度控制面板開關 

1.6.4.3 電子艙空氣抽取及排放 

該型機電子艙空氣抽取系統包含抽取、通風及排放三部分，位於電子艙附近

之風扇抽取駕駛艙與前客艙周遭空氣後，經由通風管路導引至位於電子艙內之航

電裝備架、斷路器面板、儀表板及擋風玻璃等，可提供散熱空氣以降低各電子裝

備之操作溫度，再經由位於前貨艙及客艙地板下之通風閥（underfloor ventilation 

valve），將散熱後之空氣由外流閥（outflow valve）排放至機外；於航機飛行中，

如電子艙有排氣需求時（Avionics Vent/Exhaust Mode），駕駛員可開啟排氣通風閥

（overboard ventilation valve），藉由機內、外壓力差，將散熱空氣排放至機外。 

1.6.5 即時飛行維修報告與中央組員警告系統 

該機具備即時飛行維修報告功能，航機於飛行途中，若飛機資料管理單元

（Data Management Unit, DMU）偵測到有主警示燈亮或主警告燈亮訊息，即時飛

行維修報告功能即被觸發，且當航機於飛行中下列任一狀況發生時，相關訊息亦

會被記錄至該報告： 

相同警示或警告訊息被抑制且時間超過 5 分鐘，或於抑制訊息未超過 5 分鐘，



第一章 事實資料 

15 

期間有新警示或警告訊息產生。 

航機飛行階段改變或飛機落地後。 

若航機有安裝機載通信定址與回報系統（Aircraft Communications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ACARS），相關訊息可即時自動傳送至地面接收站，經查該

機未安裝 ACARS 裝備，飛航期間產生之即時飛行維修報告於飛機落地後再由地

面人員下載及解讀。 

該機具備 CCAS，其功能為當飛機有系統失效時，CCAS 可產生警告聲響及

燈號，提示組員注意航機相關系統失效狀況；依據 AMM（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l），CCAS 主要包含 2 具多功能電腦、2 只主警示燈、2 只主警告燈及 1 具

組員警告面板（CAP）。 

CCAS 警告燈號優先順序依次為 warning、caution 及 indication；Warning 燈號

顏色為紅色，此種燈號需要駕駛員立刻採取改正作為；Caution 燈號顏色為琥珀色

（amber），此種燈號需要駕駛員之判斷並及時採取改正作為；Indication 燈號顏色

為綠色、藍色或白色，顯示航機在正常操作狀況、操控位置指示或已改正之不正

常狀況。CCAS 警告聲響區分為 9 類，其中連續重覆警示聲（Continuous Repetitive 

Chime, CRC）與主警告燈號聯結，同時顯示紅色燈號於 CAP；單一警示聲響（single 

chime）與主警示燈號聯結，同時顯示琥珀色燈號於 CAP。 

1.6.6 電子艙煙霧偵測 

該機依據 AMM 應裝用離子化型式（ionization type）煙霧偵測器。本會先遣

小組於事故當天請復興拆下後檢查發現，該機安裝件號為 CGDU2200-00 之光學

型式（optical type）煙霧偵測器，經查閱復興 ATR 飛機圖解料件目錄（Illustrated 

Parts Catalog, IPC），光學型式之煙霧偵測器可適用於復興 ATR 機隊所有飛機。 

光學型式煙霧偵測器內有光學量測元件，包含一發射光源之紅外線發光二極

體（Infra Red Light-Emitting Diode, IR LED）及接收反射光源之光電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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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diode）。當含有煙霧之空氣流經該偵測器，由 IR LED 射出之光波被煙霧

微粒折射後，再被光電二極體接收，若煙霧微粒密度較大，使光電二極體接收反

射之光波量足以達警告觸發值時，偵測器即輸出訊號至多功能電腦，同時觸發：

重覆警示聲響警告、組員警告面板之電子艙煙霧（「ELEC SMK」）警告燈亮以及

正、副駕駛顯示面板警告燈亮。 

該型機電子艙煙霧偵測器位於電子艙散熱通風管道內（如圖 1.6-4），電子艙

附近之風扇提供散熱空氣以降低各電子裝備之操作溫度，抽取駕駛艙與前客艙周

遭空氣後，完成散熱後之空氣，經由管路導引至位於電子艙內之航電裝備架、斷

路器面板及儀表板等，再由位於通風管道內風扇抽取，經由煙霧偵測器及通風閥

門排放至機外。 

 

 

 

 

 

 

 

圖 1.6-4 電子艙煙霧偵測器位置 

該機可於地面或飛行中測試其電子艙煙霧偵測系統，依據 AMM，按壓測試

按鈕會使 CAP 面板「ELEC SMK」、「AFT SMK」及「FWD SMK」燈亮，伴隨警

告聲響及主警示燈亮。 

1.6.7 載重與平衡 

表 1.6-3 為該班機之載重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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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載重平衡表資料 

最大零油重量 44,092 磅 
實際零油重量 42,551 磅 
最大起飛重量 48,501 磅 
實際起飛重量 47,851 磅 
起飛油量 5,300 磅 
航行油量 600 磅 
最大落地重量 48,171 磅 
實際落地重量 47,251 磅 
起飛重心位置 27.7 % MAC9 
落地重心位置 27.4 % MAC 

1.7 天氣資訊 

松山機場地面天氣觀測紀錄如下： 

1600 時：風向 090 度，風速 8 浬/時，風向變動範圍 040 度至 120 度；能見

度大於 10 公里；稀雲 2,500 呎、疏雲 5,000 呎；溫度 33°C，露點 22°C；高度表

撥定值 1007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松山機場管制臺（以下簡稱松山塔臺）之機場管制席/地面管制席及臺北近場

管制塔臺（以下簡稱臺北近場臺）分別以 118.1/121.9 及 119.7 MHz 頻率與該機進

行無線電通訊。該機於 1618:31 時與臺北近場臺構聯，1621:10 時要求雷達引導 ILS

進場返回松山機場。依據座艙語音紀錄器錄音抄件，1622:26 時該機呼叫「uh 

panpan panpan panpan uh break uh 台北 approach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請求緊

急引導五邊進場落地」時，因臺北近場臺管制員正在發話與其他航空器通聯，故

由無線電通訊錄音並未聽到「uh panpan panpan panpan uh break uh」。 

                                              

9 MAC: Mean Aerodynamic Ch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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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場站資料 

無相關議題。 

1.11 飛航紀錄器 

1.11.2 座艙語音紀錄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錄器（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SSCVR，以下簡稱 CVR），製造商為 L-3 Communications 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

為 S200-0012-00 及 01265。該座艙語音紀錄器具備 2 小時記錄能力，其中 30 分鐘

為 4 軌高品質錄音，聲源分別來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風、座艙區域

麥克風及廣播系統麥克風。 

該座艙語音紀錄器下載情形正常，記錄品質良好，CVR 所記錄之語音資料長

度約 120 分鐘，包括該班機起飛、事故發生、請求緊急落地及返場降落等過程，

調查小組製作與事故相關約 10 分鐘之 CVR 抄件（如附錄四）。經時間同步後，

CVR 抄件以 ATC 時間為參考依據。 

1.11.2 飛航資料紀錄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飛航資料紀錄器（Solid-State Flight Data Recorder,，以下簡稱

SSFDR），製造商為 L-3 Communications 公司，件號 S800-2000-00，序號 02297，

資料記錄長度 49 小時 6 分 24 秒。 

事故發生後，本會依據 ATR 公司提供之解讀文件10進行解讀，該型機 SSFDR

共記錄 150 項參數；0802:33 時，SSFDR 開始紀錄，0817:55 時，該機由台北松山

機場 10 跑道起飛，磁航向 96 度； 0822:04 時，主警告出現，標準氣壓高度 5,313

呎；0822:10 時，解除自動駕駛；0825:14 時至 082517 時及 0825:29 時至 0826:19

時，該機標準氣壓高度低於 2,800 呎；0825:24 時，接通自動駕駛，標準氣壓高度

                                              

10 ATR 解讀文件【DFDR Reading, Service Letter No.:ATR72-31-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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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0 呎；0830:14 時，解除自動駕駛。主警告發生期間空調相關參數解讀資料如

附件 2，飛航參數變化情形，詳圖 1.11-1 及圖 1.11-2。SSFDR 解讀後，以 ATC UTC

時間為參考依據。 

 

 

 

 

 

 

 

 

 

 

 

 

 

 

 

 

 

 

 

圖 1.11-1 SSFDR 飛航參數圖（完整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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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SSFDR 飛航參數圖（主警告發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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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料 

無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料。 

1.13 醫學與病理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1.15 生還因素 

無相關議題。 

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空調系統地面模擬檢測 

在未更換任何飛機零件下，本會先遣小組事故當日於松山機場停機坪使用該

機於地面開車，模擬航機於開啟空調時，駕駛艙及客艙環境及溫度變化狀況，全

程模擬時間約 10 分鐘。 

復興維修員啟動左、右發動機後，分別開啟左、右空調系統，此時正、副駕

駛側空調出風口（如圖 1.16.1-1）有較大出風量，但無熱空氣自出風口吹出；選

擇溫度控制面板之開關至「FLT COMP」，將左發動機油門手柄自慢車推至介於地

面慢車（ground idle）及飛行慢車（flight idle）間之油門位置，復興維修員將左側

空調溫度開關向右旋至最熱（hot）位置，此時坐於副駕駛位置之人員可以感受到

駕駛艙內逐漸充滿熱空氣，但無焦味或異味夾雜其中；請復興維修員將左側之駕

駛艙空調溫度開關向左旋至最冷（cold）位置，駕駛艙內燥熱感覺無改善；再將

左發動機油門手柄置於慢車位置，駕駛艙同樣充滿熱空氣，燥熱感覺均未改變，

詢問坐於客艙第一排人員，亦可感受到當時該機前艙充滿燥熱空氣，請復興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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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將左側空調閥門關閉後，駕駛艙內燥熱感覺始逐漸減低；觀察駕駛艙空調各出

風口，僅有熱空氣排出，無焦味或異味夾雜，駕駛艙內環境無霧狀現象，亦無水

蒸氣或煙霧自各出風口排出。 

 

 

 

 

 

 

 

 

 

 

 
 
 

圖 1.16-1 駕駛艙空調出風口 

檢視位於副駕駛座位後方斷路器面板，與空調系統相關及電子艙通風

（avionics vent）等斷路器均在正常壓下位置，左、右電子艙內無焦味，各航電裝

備均無火燒或煙燻痕跡；檢視左、右發動機，各軸承均無滑油滲漏，發動機熱段

位置附近亦無滑油漬遺留。 

1.16.2 煙霧偵測器測試 

本次事故因該機電子艙煙霧警告燈亮，同時伴隨警告聲響及正、副駕駛顯示

面板主警告燈亮；ATR 請煙霧偵測器原製造廠（Siemens）針對有關含水蒸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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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狀水氣之空氣經由風扇抽取，流經位於通風管道內之煙霧偵測器，是否會觸發

煙霧警告提供相關測試及說明。 

依據 Siemens 公司測試說明，件號 CGDU2000/2200 光學式煙霧偵測器，用以

量測煙霧通過偵測器時所造成的光線折射量，其遮光敏感度為每公尺 3%

（3%/m），霧或霧狀水氣（fog or mist）亦會觸發該型煙霧偵測器警報，是否觸發

警報依霧或霧狀水氣密度而定。 

實驗室在一封閉環境內測試該型煙霧偵測器，藉由連續注入煙霧至此密閉環

境，再以光學儀器量測此測試環境內煙霧密度；觸發偵測器警報之遮光量介於

15%/m 至 20%/m 之間，亦即低於 85%/m 至 80%/m 之光線量通過偵測器即會觸發

警報；該公司說明未曾接獲類似本案因霧或霧狀水氣造成 ATR 飛機電子艙煙霧警

告之案例。 

1.17 組織與管理 

1.17.1 相關手冊與緊急/異常狀況處置要求 

1.17.1.1 航務手冊 

復興第 37 版之航務手冊（Flight Operations Manual, FOM）於民國 102 年 2

月 1 日修定生效，其內容第五章為組員資源管理（CRM，Crew Resource 

Management）內容大綱如圖 1.17-1，詳細內容如附錄五。該章主要內容在闡述 CRM

之定義、邏輯及政策，包含溝通（communication）、決策（decision making）、及

領導統御（leadership）等技巧之運用，及團隊氣氛、計畫對策、工作分配、緊急

應變等，用以提升飛航組員的工作表現及滿意度。該章節並介紹 CRM 之發展過

程、相關技巧之運用、威脅與疏失管理原則等，有關決策過程則選擇一個標準記

憶法（S.A.F.E.）：S-State the problem （找出問題）、A -Analyze the options（分析

選項）、F-Fix the problem（改正問題）、E-Evaluate the result（評估結果），以幫助

飛航組員牢記有效決策的步驟。有關組員決策優先考量之順序則為：1)安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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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點率、3)乘客舒適、4)經濟。 

 

 

 

 

 

 

 

 

 

 

圖 1.17-1 FOM 內容摘要 

1.17.1.2 ATR72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 

復興係使用 ATR 原廠提供「ATR 72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Flight Crew Operating 

Manual, FCOM）」第 34 版，於 2011 年 11 月修訂生效，該手冊對於緊急和異常狀

況之飛航組員工作分配規範於第 2.04.01 節（如圖 1.17-2）與第 2.05.01 節（如圖

1.17-3），手冊建議當執行緊急程序與故障排除程序時，除了飛航組員應記憶之項

目（memory items）外，皆須以先讀出程序內容，再據以執行動作或檢查的方式

執行（Read and Do principle）。原擔任 PF 之駕駛員仍繼續擔任 PF，負責航機操作

與導航；PM 負責閱讀檢查表、執行程序所要求的動作、操作頂艙面板（overhead 

panel）、螺旋槳螺距狀況桿（condition lever）及通話。 

手冊另於第 2.05.01 節中有關 ATR 72 型機故障排除程序之簡介（introduction）

部分指出：警示或警告出現後除知悉外，除非於 400 呎以上或航機於可操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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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狀態下，否則不得執行任何程序。開始執行程序（procedure initiation）時，飛

航組員可嘗試對故障系統之開關以開關一次的方式進行重置（reset），系統重置

後，若故障警示仍出現，則開始使用相關故障排除程序；另外，執行故障排除程

序前，飛航組員必須對整體狀況進行評估，考量所面臨的條件限制與系統故障的

情況，以能正確辨識出故障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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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2 緊急程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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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3 故障排除程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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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3 故障排除程序簡介（續） 

 1.17.2 煙霧處置相關訓練 

依據復興飛航組員訓練計畫，ATR 飛航組員接受初始訓練時，於全動式模擬

機訓練第五課會執行電子艙煙霧（electrical smoke）處置的課目（圖 1.17-4）。年

度複訓部份，每三年會把所有科目實施一次，包括煙霧（smoke）的處置。民國

100 至 102 年年度複訓計畫中，電子艙／空調系統煙霧（air condition smoke）狀

況處置訓練係列於民國 101 年第一次複訓中實施（圖 1.17-5）。 

復興 ATR 型機航務相關主管於訪談時表示：模擬機訓練時，教官會告知出現

的煙霧特性為何，所以模擬的狀況都很明確，受訓駕駛員可以很明確的知道是電

子艙煙霧或空調系統煙霧，甚至由課表就會知道，沒有模擬過出現電子艙煙霧警

告，煙霧來源卻是來自空調系統的狀況；模擬機的煙霧味道不是很真實，有時候

還會無法出現，模擬時電子艙煙霧是從駕駛艙後面出來，空調系統煙霧則從前面

。電子艙煙霧與空調系統煙霧的訓練會在同一次的適職性訓練（Proficiency 

Training, PT）或適職性考驗（Proficiency Check, PC）中執行，一次兩位駕駛員受



第一章 事實資料 

29 

訓，若左座主飛者執行電子艙煙霧的處置，右座主飛者則執行空調系統煙霧處置

。煙霧出現時機的設定是由教師駕駛員（Instructor Pilot, IP）決定，至於狀況設定

可能會發生在任何飛行階段，模擬機訓練未執行過直接自煙霧處置程序開始啟動

的科目。 

該主管指出，若有煙霧，駕駛員要先判斷是電子艙煙霧或空調系統煙霧，依

據煙霧的顏色與味道來判斷，煙霧的味道會刺鼻，焦臭味，會刺激到眼睛。電子

艙煙霧就是一般燒電線的味道，空調系統煙霧則沒有味道。另外，若煙霧來源是

空調系統會從駕駛艙前面冒出，電子艙煙霧則是由駕駛艙後方的電子艙冒出。例

如：煙霧出現時，駕駛員須先判斷是何種煙霧，若判斷是電子艙煙霧，PF 要下令

執行程序，PM 則要翻到快速參考手冊（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QRH）的「1.05A 

ELECTRICAL SMOKE」，第一項是「Apply SMOKE procedure（執行煙霧處置程

序）」，所以要翻到 QRH 之煙霧處置程序，才開始執行應記憶項目，包括戴上氧

氣面罩與護目鏡等，再依程序往下執行，確定煙霧的來源後，再選擇個別的檢查

表。模擬機訓練並未執行過直接自煙霧處置程序開始啟動的科目。上述判斷準則，

都是訓練時教官口述。駕駛員要先判斷是哪一種煙霧，才會開始使用對應的緊急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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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4 復興 ATR 初始訓練課目（煙霧狀況） 

 

 

 

 

 

 
 

圖 1.17-5 復興 ATR 機隊年度複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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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其他 

1.18.1 飛航操作相關資料 

1.18.1.1 ATR72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 

復興係使用 ATR 原廠提供第 34 版，於 2011 年 11 月修訂生效之 ATR 72 飛航

組員操作手冊（FCOM），以下為與本次事故相關之內容： 

 空調系統/溫度控制 

FCOM 程 序 及 技 巧 中 有 關 空 調 系 統 / 溫 度 控 制 程 序 （ Air 

Conditioning/TEMP Control）詳如圖 1.18-1，摘要內容如下：乘客登機前，外

界溫度高於攝氏 22 度時，應考量乘客之舒適使用適當之空調，乘客登機後

如溫度仍過高，地面滑行時可將空調閥（pack valve）流量調至「HI FLOW（高

供氣壓力）」之位置，起飛前應回復於「NORM（正常）」位置但需保持供氣

系統於開啟之位置，起飛後完成爬升馬力設定再將流量調至「HI FLOW」之

位置直至溫度達到舒適之狀態為止。巡航時供氣流量置於「NORM FLOW」，

可視需要置於「HI FLOW」之位置以保持溫度達到舒適之狀態。有關溫度之

設定，正常均置於自動模式，如有空調系統超溫現象，可使用手動方式調整

溫度。因手動調整設無溫度保護功能，故於手動模式時應隨時監控空調管路

之溫度。 

煙霧處置程序 

FCOM 緊急程序中有關煙霧處置程序（「SMOKE PROCEDURE」）之內

容如下（詳如圖 1.18-2）：飛航組員須先依序執行戴上氧氣面罩/使用 100%氧

氣、戴上護目鏡、建立飛航組員間的通話、關閉循環風扇、以及使用自動駕

駛等飛航組員應記憶項目。完成上述步驟後，始執行煙霧來源識別，接著依

據可能的煙霧來源，使用對應的處置程序。其中，若未識別出煙霧來源或懷

疑可能是電子艙煙霧時（ If source not identified or electrical smoke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32 

suspected），程序中有提示（Note）：空調系統產生的煙霧有可能會造成電子

艙煙霧警告燈（ELEC）亮。 

電子艙煙霧處置 

FCOM 緊急程序中有關電子艙煙霧（「ELECTRICAL SMOKE」）處置之

內容詳如圖 1.18-3，內容包含警告（alert）、程序（procedure）及說明（comments）

。 

警告部分指出：當電子艙散熱通風管道（avionics compartment ventilation）

內偵測到煙霧時，主警告燈（master warning）會閃紅燈，並有連續警告聲響，

組員警告面板（CAP）的「ELEC SMK」會亮紅燈。 

程序部分：第一個執行項目係要求飛航組員先執行圖 1.18-2 的煙霧處置

程序、接著將電子艙排氣通風的模式（「AVIONICS VENT EXHAUST MODE

」），設定為「OVBD11（機外）」、將供應至空調機的氣流「AIR FLOW」，設

定為「HIGH（高）」、關閉直流電服務及公共區域匯流排（DC SVCE AND UTLY 

BUS），與相關的主直流電匯流排（Main DC BUSSES）的聯接關閉（OFF）、

將兩主直流電匯流排間之聯接（DC BTC12），設定為「ISOL（隔離）」、將 1

號與 2 號之 ACW 發電機（ACW GEN13 1+2）關閉（off）、以及關閉可能發

生問題的設備（suspected equipment）。完成上述步驟後，若煙霧起源未識別，

則儘速落地，以及執行「ACW TOTAL LOSS」程序；若已識別煙霧起源，則

將未受影響的設備恢復運作。當客艙壓差小於 1 psi 時，將排氣通風閥（OVBD 

valve）全開（FULL OPEN）並將 AVIONICS VENT EXHAUST MODE 置於

「NORM（正常）」位置。  

                                              

11 「Overboard」，意指藉由機內、外壓力差，將電子艙空氣排放至機外。 
12  DC BUS TIE CONTACTOR 
13 「AC Wild Frequency Generator」，發電頻率非固定之交流發電機，界於：341 至 488Hz（螺旋槳轉速 70
至 100%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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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煙霧處置 

緊急程序中有關空調系統煙霧（「AIR COND SMOKE」）處置之內容詳

如圖 1.18-4，內容包含程序（procedure）及說明（comments）。 

程序部分：首先執行圖 1.18-2 之煙霧處置程序、之後關閉（off）1 號空

調閥（pack valve 1）、保持飛航高度低於 20,000 呎或最低航路高度（MEA）

。若煙霧仍持續（If smoke persists）則開啟 1 號空調閥、關閉 2 號空調閥並

密切監控發動機相關儀表；若有任何異常狀況發生（If any anomaly occurs, 

such as:）如：發動機之 ITT 警告、轉速異常、發動機衝激、噪音等，則將油

門收至慢車、狀態桿順槳及關斷，並視需要執行單發動機程序儘速落地。而

在煙霧仍持續的狀況下，對應的程序中有警示（caution），提醒空調系統產生

的煙霧可能會引發電子艙煙霧警告，飛航組員無需理會。 

說明部份：則要求確認組員間通訊無礙、檢查氧氣為 100%並關閉循環

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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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  空調系統/溫度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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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2 煙霧處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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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3 電子艙煙霧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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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4 空調系統煙霧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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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機供氣超溫（「BLEED OVHT」）處置 

FCOM 故障排除程序中有關發動機供氣超溫處置之內容詳如圖 1.18-5。

內容包含注意（alert）、程序（procedure）及說明（comments）。 

注意部分指出：當發動機供氣管路（bleed duct）溫度大於攝氏 274 度/

華氏 525 度時，主警示燈（master caution）會閃琥珀色，並有單一警示聲響；

組員警告面板（CAP）的「AIR（供氣系統）」燈會亮琥珀色；頭頂面板中，

若是 1 號發動機的供氣超溫，圖 1.18-6 中三個紅色圓圈標記處的燈會亮琥珀

色，分別是 1 號發動機供氣（ENG 1 bleed）「OVHT」燈、「FAULT（故障）

」燈、以及 1 號空調閥（pack valve）的「FAULT」燈。 

程序部分：主要是先將受影響的空調閥與發動機供氣閥（bleed valve）

依序關閉（off）。 

說明部分則指出：當系統偵測出發動機供氣超溫時，受影響的發動機供

氣閥會自動關閉，空調閥因無發動機供氣亦會關閉。 

空調管路超溫處置 

FCOM 故障排除程序中有關空調管路超溫（「DUCT OVHT」）處置之內

容詳如圖 1.18-7。內容包含注意（alert）、程序（procedure）及說明（comments）

。 

注意部分指出：空調管路溫度大於攝氏 92 度/華氏 200 度時，主警示燈

（master caution）會閃琥珀色，並有單一警示聲響；組員警告面板的「AIR

」燈會亮琥珀色；艙頂面板中，若是 1 號空調管路超溫，圖 1.18-6 中藍色圓

圈標記處的駕駛艙溫度選擇（TEMP SEL）「OVHT」燈會亮琥珀色。 

程序部分：主要是先將機艙溫度選擇方式改為「MAN（手動）」，再將溫

度調整旋鈕轉到「COLD（冷）」，若系統警告仍出現，則應將受影響的空調



第一章 事實資料 

39 

閥關閉。保持飛航高度低於 20,000 呎或最低航路高度並避免於高高度時快速

移動油門。 

說明部分則有指出：即使將機艙溫度選擇方式改為手動，只要空調配送

管仍超溫，機艙溫度選擇「OVHT」燈仍會亮琥珀色；即使系統警告消失，

機艙溫度選擇方式仍須維持手動；若手動控制機艙溫度後，系統警告未消

失，代表溫度控制閥（temperature control valve）卡在開的位置，因此必須將

空調閥關閉。 

 

 

 

 

 

 

 

 

 

 

 

 

 

 

 

圖 1.18-5 發動機供氣超溫故障排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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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6 頭頂面板指示燈顯示狀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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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7 空調管路超溫故障排除程序 

1.18.1.2 快速參考手冊 

復興係使用 ATR 原廠提供，於 2011 年 11 月修訂生效之 ATR 72 快速參考手

冊（QRH）。圖 1.18-8 及圖 1.18-9 為與本次事故相關之 QRH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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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8 煙霧處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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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9 電子艙及空調煙霧處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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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3 ATR 飛航組員訓練手冊 

ATR 原廠製作之 ATR 飛航組員訓練手冊14（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 

FCTM）與本事故有關之內容詳如附錄九，摘要如下： 

第01.02.1節-工作分配（Task sharing） 

正常狀況下由 PF 負責以下工作：飛航軌跡（ flight path）、導航

（navigation）、航機外型（aircraft configuration）、啟動程序（procedure 

initiation）；PM 則負責飛航軌跡、導航與航機外型之監視（monitoring）、通

話（communication）與唸出檢查表之內容（checklist reading）。緊急或異常

狀況發生時，則由 PF 負責通話。 

第01.02.3.1節-指令執行（Executing given commands） 

飛航組員須相互告知任何已執行的動作（any performed action），PF 下達

指令，PM 執行指令並呼叫已完成的動作。 

第01.02.4節-交互檢查（Cross control） 

飛航組員執行任何會影響飛行參數（flight parameters）如：飛航軌跡、

速度或系統狀態等之動作皆須大聲呼叫，並由另一飛航組員執行交互檢查。 

第01.04.4節-異常與緊急程序（Abnormal and emergency procedures） 

異常或緊急狀況的處置過程包括：故障識別（failure identification）、故

障分析之系統檢查（failure analysis: system check）、檢查表執行方式（checklist 

methodology）。故障識別時，PM 須先檢視 CCAS 之燈號（主警告或主警示）

與 CAP 之顯示內容，並據以呼叫如「Master caution, air on CAP（CCAS 出現

主警示，CAP 上顯示來源為氣源系）；PM 於取消主警告或主警示燈號/聲響

                                              

14 復興並未採購此手冊，係自行發展其飛航組員訓練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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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檢查相關的系統面板並呼叫故障的系統或發生的狀況（Event），如「Pack 

valve fault（空調閥故障）」；PF 接收到 PM 的呼叫後應確認並說出「Check（已

確認）」，接著 PF 視狀況下達執行系統檢查並呼叫「Check system」。 

1.18.2 國際有關煙霧/火/氣味處置之研究 

2005 年 6 月國際飛安基金會（Flight Safety Foundation, FSF）發表一份研究成

果，詳如附錄六，該研究目的係為強化駕駛員面對航機遭遇煙霧/火/氣味（smoke/ 

fire/ fumes）等狀況之處置，特別是針對航機疑似出現有煙霧/火/氣味之情況，然

警告系統尚未發出警告的事件。 

該研究主要包括兩項成果：「煙霧/火/氣味之處置理念與定義（smoke/ fire/ 

fumes philosophy and definition）」，以及依據處置理念與定義所發展之「煙霧/火/

氣味之處置檢查表範本（smoke/ fire/ fumes checklist template）」（詳如圖 1.18-10，

以下簡稱煙霧處置檢查表）。 

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於 2005 年 8 月 27

日發出航空器使用人參考資訊（Information for Operator, InFO15），編號 08034，詳

如附錄七，主題為：飛航中煙霧/火/氣味檢查表之設計與內容，建議航空公司之

飛安部門主管、航務部門主管、總機師、駕駛員訓練人員、駕駛員及飛航工程師

等，應注意到前述之煙霧/火/氣味之處置理念、定義與處置檢查表範本，並將其

應用在組織內部之檢查表、組員操作與訓練16。 

 

                                              

15 An InFO contain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operators that should help them meet certa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ory, or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with relatively low urgency or impact on safety. 

16 Recommended Action: Directors of safety, directors of operations, chief pilots, fractional ownership program 
managers, trainers of flight crews, and pilots and flight engineers themselves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products and should consider collaborating to apply them to their own checklists, operations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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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0 煙霧/火/氣味之處置檢查表範本 



第一章 事實資料 

47 

「煙霧/火/氣味之處置理念與定義」之部分重點摘錄如下： 

1. 一般事項（General） 

任何煙霧相關事件，時間是最關鍵的要素； 

煙霧處置檢查表的使用時機為航機出現煙霧/火/氣味而警告系統尚未發

出警告時； 

煙霧處置檢查表並非用來取代各式已知煙霧來源的處置檢查表，例如：

電子艙煙霧、貨艙煙霧等； 

煙霧處置檢查表的設計應包括立即落地時，飛航組員所需進行的操作考

量，例如：航機超重落地； 

煙霧處置檢查表的設計應能夠協助飛航組員有系統地識別與消滅未知的

煙霧/火/氣味來源； 

煙霧處置檢查表應考量使用較大且增加辨識度的字體設計； 

煙霧/火/氣味發生時，飛航組員應考量：自我保護（戴上氧氣面罩、護目

鏡）、通話無礙（組員、管制員）、轉降、以及評估煙霧/火/氣味的情況與

可用的資源。 

2. 轉降/落地的時機（Timing for diversion/landing） 

煙霧處置檢查表的設計不應有會延誤轉降/降落的程序步驟； 

煙霧處置檢查表中應提醒組員考慮轉降； 

除非煙霧來源被識別、確認來源已撲滅、且煙霧已消失，否則應於煙霧

檢查表中，指示飛航組員轉降； 

當狀況無法控制時，飛航組員應考慮立即轉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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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煙霧或氣味排除（Smoke or fumes removal） 

依據煙霧或氣味對乘客或組員的威脅，決定是否執行煙霧或氣味排除； 

只有在火已經被撲滅、或煙霧/氣味已成乘客或組員最大威脅時，始能執

行煙霧或氣味排除程序； 

煙霧或氣味排除的步驟應能夠被清楚的識別，且易於取得； 

可考慮於煙霧處置檢查表中，提醒飛航組員可視情況執行煙霧或氣味排

除程序； 

煙霧或氣味排除程序執行後，應有適當的指引，指示飛航組員完成煙霧

處置檢查表。 

 1.18.3 國際上對 ATR 型機煙霧處置相關建議 

匈牙利、丹麥與義大利三國之飛航事故調查機關於各自調查 3 件使用 PW 127

發動機之 ATR 42/72 型機重大意外事件17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共同之飛安議題，

因而組成聯合調查團隊。於 2012 年 8 月 20 日共同發布 5 項飛安改善建議（如附

錄八），其中一條係建議歐洲航空安全監理機關（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檢視 ATR 型機之緊急程序，以確保能夠有效排除駕駛艙/客艙中存在的

煙霧與維持空氣流通。 

1.18.4 訪談紀錄摘要 

1.18.4.1 正駕駛員訪談紀錄摘要 

航機爬升轉彎高度約 2,500 呎時，正駕駛員感覺駕駛艙溫度升高，並開始有

些許霧狀蒸氣出現。正駕駛員曾將駕駛艙溫度控制改為手動控制，再次調整溫度，

                                              

17 2011 年 6 月 17 日發生於匈牙利 Budapest 機場、2011 年 9 月 13 日發生於丹麥 Copenhagen 機場以及 2011
年 10 月 3 日發生於義大利 Firenze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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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無效，遂再調整為自動模式，將溫度調到最冷。正駕駛員亦曾將左側之空調

閥與一號發動機供氣系統關掉，數秒後再打開，熱氣仍然出來，且駕駛艙與空調

管路溫度指示皆已到頂。 

高度約 3,000 到 4,000 呎時，高熱水蒸氣持續出現。當時正駕駛員判斷該蒸氣

不是燃燒的煙，因為沒有味道。正駕駛員表示霧狀水蒸氣影響其視線，高熱氣體

對其臉部、手與肚子吹，使其難以忍受。接者主警示燈亮/一響，「ENG 1 BLEED 

OVHT（1 號發動機供氣超溫）」的琥珀色燈亮，正駕駛員確認當時空氣系控制面

板，只有 1 個琥珀色燈亮。很快的主警告燈亮/連續聲響，組員警告面板中「ELEC 

SMK（電子艙煙霧）」紅色燈亮，此時發動機供氣超溫處置程序尚未開始執行。 

正駕駛員表示，由於熱氣與高溫仍持續，故決定盡速落地。正駕駛員隨即指

示副駕駛員返回松山機場，請其向航管申請雷達引導落地，後來正駕駛員覺得高

溫難以忍受，對其身體而言已面臨緊急狀況，遂指示副駕駛員向航管呼叫「Panpan

」，表示進入緊急狀況。 

副駕駛員向航管請求回航時，航機高度約 4,000 呎，正駕駛員表示，當時的

霧狀蒸氣影響其目視 ADU（諮詢顯示單元），且 ADU 附著有蒸氣，使其不易辨

識，但可辨視前方的姿態儀等飛航操作儀表，遂解除自動駕駛，手動操作航機。 

航機位於五邊時，副駕駛員執行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之「AVIONICS VENT 

EXHAUST MODE（電子艙排氣通風模式）….OVBD（機外）」，將高熱蒸氣如洩

壓般排出機外後，「ENG 1 BLEED OVHT」與「ELEC SMK」燈依序熄滅，駕駛

艙與空調管路溫度指示逐漸下降，霧狀蒸氣消失，正駕駛員感覺溫度恢復正常，

已是可以忍受的程度，但正駕駛員仍決定落地。航機落地後，正駕駛員感覺溫度

較正常稍高。 

有關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執行狀況，正駕駛員表示當時判斷該霧狀蒸

氣不是電子艙煙霧，也不是煙霧，選擇不戴氧氣面罩，雖然戴了或許比較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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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正駕駛員係手動操作航機，是可以戴，但要花時間，會有點困難。在認定不

是電子艙煙霧狀況下，正駕駛員認為戴不戴氧氣面罩不是重點；護目鏡部分則是

不能戴，因為蒸氣會覆蓋鏡面。 

正駕駛員表示，依據緊急程序的訓練，煙霧有很多種，不論是電子艙煙霧警

告出現，或是客艙組員報告有煙霧，都要先做判定，不會立即就使用煙霧處置程

序，判斷的準則係煙霧的味道與顏色，例如：電子艙煙霧的味道是電線走火的味

道，聞到味道，判斷是煙霧，才會開始執行記憶項目。 

模擬機訓練時，教官會告知現在來的煙霧特性為何，所以模擬的狀況都很明

確，可以很明確的知道是電子艙煙霧或空調系統煙霧，甚至由訓練的課表就會知

道，沒有模擬過出現電子艙煙霧警告，煙霧來源卻是來自空調系統煙霧的狀況。 

1.18.4.2 副駕駛員訪談紀錄摘要 

該機於地面溫度約攝氏 33 度，座艙溫度也很高約 41 度。起飛後執行起飛後

檢查表時，將空調供氣壓力（air flow）設定在「HI（高）」的位置，但溫度越來

越高，所以先設定在「NORM（正常）」的位置。離場後爬升至 2,500 呎時，開始

轉彎，駕駛艙溫度越來越高，使用自動及手動控制均無效。副駕駛員表示，高熱

氣體是來自於空調出口，隨後出現的霧狀水蒸氣，雖會影響視線，增加辨識的時

間，但仍可辨識儀表與閱讀 QRH。 

航機高度約 4,000 呎後，發動機供氣超溫燈亮，幾秒後突然有很多霧氣出來，

之後電子艙煙霧就來了，發動機供氣超溫程序來不及做，就直接執行電子艙煙霧

程序，過程中跳過煙霧處置程序步驟執行，當把電子艙排氣通風閥打開，使用高

空調供氣壓力後，氣就突然消掉，超溫燈熄，電子艙煙霧燈也熄了。 

有關程序執行部份，副駕駛員認為當時不需戴氧氣面罩，因為不是電子艙煙

霧，沒有任何味道，像熱開水及管路的味道，如戴氧氣面罩及護目鏡反而更看不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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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ATR 對本事故相關議題之書面意見 

本事故發生後，專案調查小組針對 ATR 72 型機空調系統之設計以及煙霧處

置相關緊急程序之設計等議題，書面詢問 ATR 原廠之意見，部分 ATR 回覆內容

中譯摘要如下： 

煙霧處置程序設計概念：當飛航組員發現機內出現煙霧，但尚未出現任

何警示時，飛航組員應先參照煙霧程序開始執行應記憶項目及辨識可能

來源；當飛航組員發現 CAP 警示燈亮起或觀察到煙霧來自空調系，飛航

組員可以直接執行相對應程序。有關煙霧處置程序應記憶項目中戴氧氣

面罩是必須執行的以避免飛航組員可能中毒，程序中有關護目罩的配

戴，之前程序要求：視需要（as required）改為目前：戴上（Set）；至於

煙霧來源之識別以透過 CAP 或目視觀察煙霧來自位置。 

煙霧處置程序執行時機：煙霧處置程序有兩種執行時機，第一種為航機

出現煙霧時，警告系統尚未發出警告，飛航組員不確定煙霧來源時使用；

第二種為煙霧出現時，組員警告面板（CAP）已顯示煙霧來源，或飛航組

員已能識別來源，此時依個別系統的煙霧處置程序第一步驟之要求執行

煙霧處置程序。 

1.18.3 節所述匈牙利、丹麥與義大利之事故調查機關建議 EASA 檢視 ATR

型機緊急程序之處理情形：該議題 ATR 仍與 EASA 檢視中，尚未有結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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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析 

2.1 概述 

該班機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行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 72 小時之休息及

活動正常，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精之影響。有關該班

機之適航及維修符合現行民航法規之規定，航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該機

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行前檢查、定期維修紀錄及飛航維護紀錄

簿無相關異常登錄。該機相關之適航指令、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錄及

其缺點改正，均依規定時限執行及管制。 

有關本事故之分析包括維修、飛航操作兩項目分述如後。 

2.2 維修 

依據 1.6.3.2 節即時飛行維修報告，該機爬升時於 1620:57 時及 1622:04 時駕

駛艙溫度控制面板顯示有駕駛艙溫度選擇超溫及主警示燈亮狀況；事故後依該機

飛航維護紀錄簿登錄之相關故障依工卡之維修作為包括：左、右供氣測試正常、

拆裝電子艙煙霧偵測器測試正常、空調閥功能測試結果正常無洩漏；事故後復興

故障維修作為計更換：冷凝器、氣水分離器、溫度控制器、空氣調節閥、溫度感

測器及溫度限制器，復興將該 6 項料件送 Honeywell 公司檢修，檢修結果為溫度

感測器及管路溫度限制器故障。有關導致該機空調管超溫、觸發電子艙煙霧警告

原因及駕駛艙高溫霧狀水氣之原因分析如後。 

2.2.1 空調管路超溫及駕駛艙高溫原因 

依據 1.6.4.1 節空氣冷卻系統，空調機壓縮器出口裝置有一過熱開關，當出口

空氣溫度達 204±6°C 時，過熱開關會送出訊號關閉空調閥；依據 FDR 資料，該

機自起飛至落地前，左側空調閥均未關閉，因而自左側空調閥進入之氣體，至進

入次級熱交換器前之溫度應在正常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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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6.4.2 空調溫度控制系統，空調氣體經混合適量熱氣及客艙循環空氣後

進入機艙，熱氣進氣量由空調調節閥控制，閥門開或關由管路溫度限制器或駕駛

艙溫度控制面板控制，當流經溫度限制器之空調溫度超過 88°C 時，限制器會逐

步將調節閥門關閉；故障之溫度感測器位於管路溫度限制器後端，其下游同時裝

有一只偵測超溫之管路超溫開關，管路溫度感測器所測得之溫度訊號會先傳遞至

溫度控制器，該溫度控制器匯集自駕駛艙及客艙溫度感測器所測得之溫度訊號，

同時傳送至 MFC 處理（如圖 2.2-1），因位於管路內之溫度感測器故障，致溫度控

制器接收之管路空調溫度訊號不正確，MFC 送出開啟調節閥門訊號使調節閥門開

啟；於空調管內溫度到達 88°C 以上時因溫度限制器故障，調節閥門未逐步關閉，

使調節閥門無法閉合，因而熱氣持續自調節閥進入空調管內，當位於溫度感測器

後方之超溫開關測得管路空調溫度達 92±4°C 時，直接送訊號至駕駛艙溫控面板，

使溫度選擇超溫燈亮。 

在左側空調調節閥門開啟狀況下，左側空調機送出之冷空氣與流經調節閥之

熱氣混合調溫後，再與自機艙抽取之循環空氣混合，然後排放至駕駛艙，自左側

空調閥導入空調管之熱氣及再循環使用之熱空氣，持續自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吹

出，因而造成駕駛艙高溫狀況。 

 

 

 

 

 

 

 

 
圖 2.2-1 溫控訊號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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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觸發電子艙煙霧警告及高溫霧狀氣體原因 

依飛航組員訪談資料，該機於起飛後約一分鐘時間，正、副駕駛員即感覺駕

駛艙溫度升高，高溫熱氣由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前面儀表板後方、以及兩側隔板

背側吹出。依 1.6.3.2 節即時飛行維修報告，於 1622:04 時，該機電子艙偵測發現

煙霧並伴隨主警告燈亮， 依 1.6.4.1 節之空調系統圖，經過次級熱交換器之高壓

濕熱空氣進入冷凝器後，可將空調氣體內含之水分凝結，由氣水分離器將水分離

後排出，事故後檢測空調閥功能測試結果正常、空氣調節閥洩漏檢查結果無洩漏、

空調壓縮器及冷凝器測試結果正常。 

電子艙內航電裝備之散熱空氣源頭來自左側發動機供氣系統，供氣經左側空

調閥後進入左側空調機，經空調機冷卻及調溫後自駕駛艙與前客艙空調出風口排

出供飛航組員及前客艙乘客使用之後，駕駛艙與前客艙空氣由電子艙附近之抽取

風扇及管路導引至電子艙內之航電裝備架，由地板下通風管道內之抽取風扇將完

成散熱後之空氣經由煙霧偵測器排放至機外。 

依據 1.6.4.1 節之空調系統圖，經過次級熱交換器之高壓濕熱空氣進入冷凝器

後，可將空調氣體內含之水分凝結，由氣、水分離器將水分離後排出；唯若調節

閥在如 2.2.1 節所述，持續閉合後再開啟狀態時，將會使高溫熱氣持續自調節閥進

入管路，與自空調渦輪機排出之冷空氣混合，使經過冷凝器外部用以凝結水氣之

氣體溫度升高，導致無法將流經冷凝器內含水熱氣之水分子凝結；此外管路內亦

可能有少量凝結水存在，當管內有高溫熱氣經過，會同時將附近的水分帶走，使

內含水氣的高溫氣體自空調出風口排出。 

當帶有水氣之高溫氣體持續自空調出風口排出，使駕駛艙內溫度不斷升高，

駕駛艙內濕度亦會同步上升；由於駕駛艙為一加壓之狹窄空間，持續自駕駛艙空

調出風口排出之高溫含水氣體，使駕駛艙內溫度及相對濕度於短時間内快速升

高，可能使駕駛艙內之氣態水達過飽和而凝結成液態水，凝結水以水蒸氣狀態飄

浮在駕駛艙內，使駕駛艙內呈現白色霧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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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管路內可能餘留之凝結水，及由供氣系統送出未能被冷凝排出之水

氣，配合駕駛艙內氣態水過飽和之狀態，將有可能使駕駛艙內空氣中水氣凝結成

液態水，以霧狀蒸氣飄浮在駕駛艙內；惟因調查小組無法確認駕駛艙內空氣之水

氣含量，以及是否到達過飽和之狀態，前述相關分析内容僅為有可能導致駕駛艙

內產生霧狀蒸氣原因之一。 

飄浮在駕駛艙內含水蒸氣之霧狀氣體被抽取導引至電子艙內完成散熱後，再

由地板下通風管道內之抽取風扇抽取，使帶有水蒸氣之霧狀氣體流經煙霧偵測

器，因而觸發電子艙煙霧警告。依煙霧偵測器原製造廠測試及說明，霧或霧狀水

氣亦會觸發該型煙霧偵測器警報，上述有關電子艙煙霧警告及煙霧產生原因之推

論應與訪談資料符合。當駕駛員依電子艙煙霧程序，依序開啟電子艙排氣通風閥

後，駕駛艙之霧狀氣體即被排出，駕駛艙的溫度、濕度立刻下降，駕駛艙內環境

由過飽和變成未飽和狀態，因而不會再有液態水形成。 

2.3 飛航操作 

本班機飛航組員於起飛爬升中發現駕駛艙空調出風口之供氣溫度持續升高，

駕駛艙出現霧狀氣體，經手動調整空調溫度後仍未改善，之後駕駛艙出現「TEMP 

SEL OVHT（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master caution），飛航組員遂向航管申請

返回松山機場落地，於返航過程中駕駛艙又出現「ELEC SMK（電子艙煙霧）」主

警告（master warning），飛航組員隨即宣告緊急落地。最後進場前，飛航組員開

始執行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開啟電子艙排氣通風閥並選擇高空調供氣壓力後，

駕駛艙內之霧氣及高溫狀況消失，於是飛航組員告知航管解除緊急情況，但因為

飛航組員認為仍以返場落地為宜，因而返回松山機場落地。 

有關該機宣告緊急落地事故之飛航操作分析包括：駕駛艙出現霧狀氣體之處

置、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之處置、電子艙煙霧主警告之處置、復興煙霧處置相關

訓練以及煙霧處置相關程序設計等議題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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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駕駛艙出現霧狀氣體之處置 

依 1.18.1 節 ATR 72 型機相關操作手冊，緊急程序中之煙霧處置程序要求飛

航組員須先執行應記憶項目，依序為：戴上氧氣面罩並使用 100%氧氣、戴上護

目鏡、建立組員間之通話、關閉循環風扇並保持自動駕駛，完成後飛航組員應判

斷煙霧來源。 

依據飛航組員訪談紀錄，該機於爬升通過約 2,500 呎時，駕駛艙溫度升高並

開始出現霧狀蒸氣；高度約 3,000 呎至 4,000 呎時，高熱水蒸氣體持續出現，正駕

駛員判斷該氣體不是燃燒的煙，因為沒有味道，但影響其視線。依據 CVR 抄件，

當時飛航組員未執行任何煙霧處置相關程序。 

本事故飛航組員於駕駛艙出現霧狀氣體時，認定其為水蒸氣而未將其視為煙

霧進行處置。然而，若該霧狀氣體為有害氣體，飛航組員判斷錯誤而未戴氧氣面

罩的情況下，有可能無法確保自身安全。因此，較安全之處置方式係飛航組員先

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以確保自身安全及組員間溝通無礙後，再對該

霧狀氣體是否真為煙霧進行判斷與處置。 

另於檢視後發現，ATR 與復興飛航操作相關手冊未述明判斷煙霧之標準以及

煙霧來源不明確時應執行煙霧處置程序。 

2.3.2 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之處置 

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出現之情況，根據 ATR 事故後提供予本會之 FCTM 第

01.04.4 節有關故障確認之步驟，主警示出現後，應由 PM 察看 CCAS 與 CAP 並

說出「Master caution, air on CAP（主警示，CAP 顯示來源為氣源系）」；接續目光

移至頂艙面板（overhead panel）的氣源系統面板查看並呼叫「TEMP SEL OVHT

（空調管路超溫）」；PF 接收 PM 的呼叫後應確認並說出「Check（已確認）」，隨

後 PF 應視情況指示 PM 執行系統檢查（check system）。 

1620:57 時，該機爬升通過高度約 4,000 呎，駕駛艙內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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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聲響。正副駕駛員均發現並呼叫：「Overheat（超溫）」，未呼叫並確認係何系統

超溫。依據訪談紀錄，飛航組員表示當時係發動機供氣超溫，但事故後經解讀即

時飛行維修報告資料顯示係空調管路超溫（參考 1.6.3 節）。以上顯示飛航組員當

時未能正確辨識出發生超溫之系統。 

飛航組員於事故時面臨高工作負荷及環境壓力，如能使用正確的故障識別步

驟與呼叫，應有助於正確判斷出係空調管路發生超溫。檢視復興 FOM，其內容未

明確制定如異常狀況下飛航組員應如何進行資訊的傳遞、決策、領導統御與處置

結果的評估等。 

ATR FCOM 第二部第五章（故障排除程序）第 2.05.08 節第 2 頁有關發動機

供氣超溫處置程序為：將供氣超溫之空調閥與發動機供氣閥依序關閉。該節第 6

頁有關空調管路超溫之處置程序為：將溫度選擇改為「MAN（手動）」，再將溫度

調整旋鈕轉到「COLD（冷）」，若系統警告仍出現，則應將該空調閥關閉。無論

事故時之狀況係發動機供氣管超溫或空調管路超溫，飛航組員如能依上述任一程

序及時將空調系統關閉，將可終止高溫氣體持續進入駕駛艙。 

該機於 1620:57 時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至 1622:04 時電子艙煙霧主警告

出現共計 1 分 7 秒，期間 PF 指示 PM 向航管請求回航。依據 FCOM 的飛航組員

工作分配原則，此時係由 PF 負責操控航機，PM 負責執行 QRH 程序及航管通話

。 

當時航管與離到場航機通聯繁忙，且 PM 未能在第一次請求回航的航管通話

中明確的將其意圖與航管所需的訊息完整表達，在航管仍需再確認其意圖與原

因，以及飛航組員等待航管與其他航機通話的狀況下，當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

時，飛航組員仍未執行 QRH 程序。 

該機飛航組員於空調管路超溫警示出現後之工作分配若參照 ATR 之 FCTM

第 01.02.1 節，於航機異常狀況發生後，將航管通話分配給 PF 負責，並讓 PM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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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F 與航管進行通話時查閱 QRH 並執行程序，應能使本事故過程的處置更為確

實且有效率。 

2.3.3 電子艙煙霧主警告之處置 

依據 FCOM 第二部第四章（緊急程序）有關煙霧、電子艙煙霧及空調系統煙

霧之處置程序（詳 1.18.1 節），電子艙煙霧警告出現時，應先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之

記憶項目，依序為：戴上氧氣面罩並使用 100%氧氣、戴上護目鏡、建立組員間

之通話、關閉循環風扇並保持自動駕駛。完成後應判斷煙霧來源，煙霧處置程序

中有電子艙煙霧警告有可能係因空調系煙霧所造成之提示內容。 

1622:04 時，該機高度約 5,300 呎，駕駛艙內出現連續之主警告聲響，經飛航

組員檢視組員警告面板後發現「ELEC SMK（電子艙煙霧）」紅燈亮。該主警告出

現後，正副駕駛員曾相互確認此一警告，隨後向航管提出緊急落地申請，過程中

正駕駛員因無法辨識 ADU 附近之顯示而解除自動駕駛，惟於解除前未告知副駕

駛員，此外，於緊急或異常狀況飛航組員如能盡可能運用自動駕駛，亦可降低飛

航組員之工作負荷，依前述之煙霧處置程序，亦要求飛航組員於電子艙煙霧警告

出現後應先保持自動駕駛。 

飛航組員於返航途中開始執行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依據訪談紀錄，飛航組

員認為當時之霧狀氣體無異味，不是電子艙煙霧，故跳過應先執行煙霧處置程序

之步驟，直接將電子艙排氣通風模式（「AVIONICS VENT EXHAUST MODE」）

置於「OVBD（機外）」、空調系統供氣壓力「AIR FLOW」置於「HIGH（高）」

之項次。完成此兩項次後，駕駛艙之霧狀氣體消失，溫度下降，因而未繼續執行

後續項目。 

依據 FCOM，電子艙煙霧警告出現後，程序中並未指示飛航組員應先判斷是

否真為電子艙煙霧再執行程序，依程序要求為先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

後，再判斷煙霧來源，且該應記憶項目包含戴上氧氣面罩與護目鏡等保護飛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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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安全措施。因此，該機飛航組員於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後，應立即執行煙

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係較安全且符合程序要求的做法。 

依據煙霧處置程序，飛航組員完成應記憶項目後應判斷煙霧來源。本事故於

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前，駕駛艙空調出風口持續排出高溫熱氣，且組員警告面

板出現氣源系（air）之故障警示，應可供組員判斷該電子艙煙霧警告應與空調系

統發生狀況有關，而選擇執行空調系統煙霧處置程序，並可依該程序關閉 1 號空

調閥，使高溫氣體不再進入駕駛艙。然由於 ATR 煙霧處置程序與空調系統煙霧警

告程序均無煙霧排除之步驟，若飛航組員當時選擇執行空調系統煙霧處置程序，

則無法指引飛航組員將已存在於駕駛艙內的高熱與霧狀氣體先排出機外。 

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後，飛航組員選擇執行部份之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

雖將駕駛艙高熱與霧狀氣體排除，暫時解除狀況，然較安全且符合程序要求的做

法，係立即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再判斷煙霧來源，此作法除可藉由

戴上氧氣面罩保護飛航組員外，亦有機會發現程序中空調系統煙霧可能引發電子

艙煙霧警告燈亮之提示，有助飛航組員正確判斷可能的煙霧來源。 

2.3.4 復興煙霧處置相關訓練 

飛航組員處於高溫、霧狀氣體影響視線以及高工作負荷狀況下，要能正確判

斷電子艙煙霧警告係由空調系統所引起，需仰賴適當且完整之訓練。ATR 於事故

後對本會調查小組詢問之書面答覆指出：煙霧處置程序有兩種執行時機，第一種

為航機出現煙霧時，警告系統尚未發出警告，飛航組員不確定煙霧來源時使用；

第二種為煙霧出現時，組員警告面板（CAP）已顯示煙霧來源，或飛航組員已能

識別來源，此時依個別系統的煙霧處置程序第一步驟之要求執行煙霧處置程序。

經檢視後發現，上述煙霧處置程序的第一種使用時機並未敘明於 ATR 與復興之飛

航操作相關手冊。 

依該機正駕駛員與航務相關主管之訪談，復興之訓練係要求煙霧出現時，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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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組員先確定煙霧來源後，再依據個別系統煙霧處置程序之要求執行煙霧處置程

序，訓練時未明確要求飛航組員於煙霧來源不明確時即須執行煙霧處置程序。  

依據 1.6.6 節，該機組員警告面板可提供電子艙煙霧主警告，無提供空調系統

煙霧警告，依 FCOM 之煙霧處置程序，空調系統產生的煙霧亦可能會造成電子艙

煙霧警告燈亮，因此於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後，飛航組員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之

應記憶項目後，仍需研判煙霧來源係電子艙或空調系統，而非逕行執行電子艙煙

霧處置程序。 

依據 1.17.2 節以及該機駕駛員之訪談紀錄，復興之模擬機訓練，受訓駕駛員

可明確的知道模擬狀況是電子艙煙霧或空調系統煙霧，包括由訓練課表即可獲

知，訓練中未模擬出現電子艙煙霧警告，然煙霧來源係空調系統之情境設計。 

綜上所述，復興之訓練未明確要求飛航組員於煙霧來源不明確時即須執行煙

霧處置程序；另外，該機雖有電子艙煙霧警告之功能，惟仍需由飛航組員自行研

判煙霧來源係電子艙或空調系統，復興應考慮以模擬機或其他方式使駕駛員熟悉

空調系統煙霧引發電子艙煙霧主警告燈亮之狀況判斷與處置。 

2.3.5 煙霧處置相關程序設計 

依據 ATR 於事故後對本會調查小組詢問之書面答覆：煙霧處置程序的執行時

機之一，係飛機出現煙霧時，系統尚未發出警告，飛航組員不確定煙霧來源時使

用，此與 1.18.2 節中國際飛安基金會（FSF）所發表之煙霧處置檢查表的功能定

位相同。 

煙霧處置相關程序設計之良窳乃影響飛航組員實際遭遇煙霧時之處置成效。

FSF 建議的煙霧處置檢查表雖無強制性，然該研究係由多個國際著名航空公司、

飛機製造商、政府機關以及民間組織共同參與（詳附錄六），FAA 亦於 2005 年 8

月建議航空業者可使用 FSF 的研究成果，作為程序訂定與訓練之參考（詳 1.18.2

節）。經檢視後發現，以下 FSF 建議之煙霧處置檢查表應考量的內容，未包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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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 FCOM 之煙霧處置程序中或內容有所差異： 

程序中的文字應使用較大且增加辨識度的字體設計； 

戴上氧氣面罩與護目鏡為視狀況執行之項目； 

可考慮於程序中提醒飛航組員考慮轉降； 

可考慮於程序中提醒飛航組員在火已經被撲滅、或煙霧/氣味已

成為乘客或組員最大威脅時，執行煙霧或氣味排除程序； 

煙霧或氣味排除的步驟應能夠被清楚識別且易於取得； 

可考慮於程序中提醒立即落地時，飛航組員所需進行的操作考

量，例如：航機超重落地。 

上述差異與本事故相關處，係 ATR 72 型機緊急程序中未訂有明確的煙霧或

氣味排除程序，僅於電子艙煙霧程序有相關的步驟。本事故中，當駕駛艙的高熱

氣體使飛航組員難以忍受，以及出現霧狀氣體影響儀表辨識時，若有明確的煙霧

或氣味排除程序，將有利於協助飛航組員進行狀況處置。此議題依 1.18.3 節，匈

牙利、丹麥與義大利之事故調查機關已於 2012 年 8 月共同建議 EASA 檢視 ATR

型機之緊急程序，以確保煙霧持續存在時，能夠有效排除駕駛艙/客艙中存在的煙

霧與維持空氣流通。ATR 於書面回覆本會調查小組詢問中指出：此議題仍與 EASA

進行檢視中，尚未有結論。 

ATR 與復興應持續關注有關煙霧處置程序設計之議題，特別是有關煙霧或氣

味排除的部分；復興另應參考依據煙霧處置相關之飛安研究，檢視駕駛員相關之

訓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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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論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料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三類之調查

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

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重要

因素。其中包括：不安全作為、不安全狀況或造成本次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

不安全作為、不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

接關連但對促進飛安有益之事項。 

其它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用者。其中

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切，且見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料分

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航機因左側空調管路溫度感測器及左側空調系統管路溫度限制器故障，致

左側調節閥門持續開啟，使熱氣持續自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吹出，造成起飛爬升

時駕駛艙高溫狀況，飛航組員未及時將一號空調系統關閉，未能終止高溫氣體

持續進入駕駛艙。（1.18.1、1.18.4、2.2.1、2.3.2）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飛航組員於航機爬升階段駕駛艙出現霧狀氣體時，認定其為水蒸氣而未將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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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煙霧進行處置；惟較安全之狀況處置方式係立即執行煙霧處置程序，以確保

自身安全及組員間溝通無礙後，再對該霧狀氣體是否真為煙霧進行判斷與處置

。（1.18.1、1.18.4、2.3.1） 

2. 事故航機爬升通過高度約 4,000 呎，駕駛艙內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聲響，

飛航組員當時未能正確辨識出發生超溫之系統係空調管路超溫；無論事故時之

狀況係發動機供氣管超溫或空調管路超溫，飛航組員如能依上述任一程序及時

將空調系統關閉，將可終止高溫氣體持續進入駕駛艙。（1.6.5、1.11.2、2.2.1、

2.3.2） 

3. 電子艙煙霧警告出現後，飛航組員較安全且符合程序要求的做法，係立即執行

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再判斷煙霧來源。（1.18.1、1.18.4、1.18.5、2.3.3） 

4. ATR 與復興飛航操作相關手冊未述明判斷煙霧之標準以及煙霧來源不明確時

應執行煙霧處置程序。（1.17.1、1.17.2、1.18.1、1.18.4、1.18.5、2.3.1、2.3.4） 

5. 復興之訓練未明確要求飛航組員於煙霧來源不明確時即須執行煙霧處置程序。

（1.17.2、1.18.4、2.3.1、2.3.4） 

6. 事故航機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後，飛航組員向航管提出緊急落地申請，過程

中正駕駛員因無法辨識諮詢顯示單元附近之顯示而解除自動駕駛，惟於解除前

未告知副駕駛員；ATR FCOM 煙霧處置程序要求應先保持自動駕駛。（1.11.1、

1.18.4、2.3.3） 

7. ATR 原廠與復興飛航組員操作手冊之煙霧處置程序與空調系統煙霧處置程序

均無煙霧排除之步驟，無法指引飛航組員將已存在於駕駛艙內的高熱與霧狀氣

體排出機外。（1.18.1、2.3.3） 

3.3 其他發現 

1. 事故航機自左側空調閥進入之氣體，至進入次級熱交換器前之溫度應在正常範



第三章 結論 

65 

圍內。（1.6.3.3、2.2） 

2. 事故後檢測空調閥功能測試結果正常、空氣調節閥洩漏檢查結果無洩漏、空調

壓縮器及冷凝器測試結果正常。（1.6.3.3、2.2） 

3. 管路內可能餘留之凝結水，及由供氣系統送出未能被冷凝排出之水氣，配合駕

駛艙內氣態水過飽和之狀態，將有可能使駕駛艙內空氣中水氣凝結成液態水，

以霧狀蒸氣飄浮在駕駛艙內。（1.6.4.1、2.2.2） 

4. 調查小組無法確認駕駛艙內空氣之水氣含量，以及是否到達過飽和之狀態，前

述相關分析内容僅為有可能導致駕駛艙內產生霧狀蒸氣原因之一。（1.6.4.1、

2.2.2） 

5. 帶有水蒸氣之霧狀氣體流經煙霧偵測器，因而觸發電子艙煙霧警告。（1.6.4.1、

2.2.2） 

6. 事故航機駕駛艙內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後，飛航組員如能使用正確的故障

識別步驟與呼叫，應有助於正確判斷出係空調管路發生超溫。（1.6.5、1.11.2、

2.3.2） 

7. 事故航機出現空調管路超溫主警示時飛航組員因與航管通話，至電子艙煙霧主

警告出現時，飛航組員仍未執行 QRH 程序。（1.11.1、1.18.4、2.3.3） 

8. 飛航組員於空調管路超溫警示出現後之工作分配若參照 ATR 之 FCTM 將航管

通話分配給 PF 負責，讓 PM 能在 PF 與航管進行通話時查閱 QRH 並執行程序，

應能使本事故過程的處置更為確實且有效率。（1.18.1、1.18.4、1.18.6、2.3.3） 

9. 復興之飛航組員煙霧處置相關訓練（包括模擬機）未包含空調系統煙霧引發電

子艙煙霧警告燈亮之狀況判斷。（1.17.2、1.18.4、2.3.4.1） 

10. 國際飛安基金會（FSF）建議之煙霧處置檢查表應考量的部分內容，未包含於

ATR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之煙霧處置程序中或內容有所差異。（1.18.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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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匈牙利、丹麥與義大利之事故調查機關於 2012 年 8 月共同建議歐洲航空安全

監理機關（EASA）檢視 ATR 型機有關煙霧排除之緊急程序，該建議 ATR 原

廠仍與 EASA 進行檢視中，尚未有結論。（1.18.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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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善建議 

本章節中，4.1 節為依據本調查之結果而提出之飛安改善建議。於調查過程中，

各相關機關（構）提供本會已完成或進行中之改善措施提列於相關之飛安改善建議

後及 4.2 節。在此說明，本會並未對各相關機關（構）所提列之飛安改善措施進行

驗證，因此，本會仍會列出相關之飛安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於本案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提出之調查發現，除 ATR 飛機製造廠外，復興航

空公司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已提出相關改善措施完成改善，詳如 4.2。 

4.1.1 致 ATR 飛機製造公司 

1. 參考國際飛安基金會有關煙霧處置之飛安研究，檢視 ATR 型機煙霧處置相關程

序設計之適當性與完整性，包括：使用較大且增加識別度之字體設計、評估帶上

護目鏡為視狀況執行或強制執行項目、評估於程序中提醒飛航組員考慮轉降以及

訂定立即落地時之操作考量等。（ASC-ASR-14-03-001） 

2. 檢視 ATR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與飛航組員訓練手冊中有關異常與緊急狀況下飛航

組員工作分配原則之差異。（ASC-ASR-14-03-002） 

3. 檢視 ATR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緊急程序中未明訂煙霧排除程序之部分，以利飛航

組員及時且有效地執行煙霧處置。（ASC-ASR-14-03-003） 

4.2 已完成或進行中之改善措施 

復興於民國 103 年 2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告知，針對本事故強化飛航組員有關

煙霧處置之訓練，並使飛航組員熟悉空調系統煙霧可能引發電子煙霧主警告之狀況

研判與處置，航務部門提出具體之預防性改善措施如下： 

針對飛航組員有關煙霧處置之訓練項目，復興已修改 ATR 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 飛航組員訓練手冊之「煙霧處置程序」，要求飛航組員於遭遇不明煙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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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即執行 Smoke Procedure 之應記憶項目，並於模擬機年度複訓與考驗(PT/PC)中，

將 Smoke 列入訓練項目，俾使組員能熟讀相關系統特性及程序，於訓練及考驗時

組員能熟練各種煙霧之狀況研判及處置。 

針對檢視航務相關手冊有關煙霧來源判斷之資訊、異常與緊急狀況之飛航組員

工作分配原則，以及故障/狀況確認流程與呼叫等內容，使得飛航組員能正確識別

出航機所發生之故障或狀況，並及時有效率的執行異常或緊急程序項目部份：復興

已於 ATR 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 增加「煙霧處置程序」，當出現煙霧時，警告

系統尚未發生警告，且不確定來源時應使用 smoke procedure，若可以明確判別煙

霧的種類或 CAP 已顯示來源，則使用相關程序 (Air Con, ELEC)，並要求飛航組員

飛航時確實依照航務手冊 3.8 PF/PM 職責分工原則及 7.3 節呼叫之內容進行，以更

加及時、有效率的執行異常或緊急程序，並於模擬機年度訓練考驗(PT/PC)中，針

對組員執行分工是否明確，故障確認是否確實，及宣告緊急狀況的時機是否恰當等

列入考評項目。 

另依復與 ATR 航務手冊於 2014 年 1 月 1 日第 39 號修訂版，已依原廠確認之

原則完成 PF/PM 分工方式原則修訂，確認 communication 在緊急及異常情況下，

改由 PF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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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即時飛行維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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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TLB 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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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故障件檢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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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座艙語音紀錄器抄件 

 

 

 

 

 

 

 

 

hh18 mm ss Source Context 
08 04 58.7  (CVR 記錄開始) 

0817:51.2 ~ 0827:46.4 
08 17 51.2 CAM-2 v one 
08 17 51.9 CAM-2 v r 
08 17 52.5 CAM-1 rotate 
08 17 57.2 CAM-2 positive climb 
08 17 57.9 CAM-1 gear up 
08 17 58.7 CAM-2 gear up 
08 17 59.3 CAM-1 yaw damper on please 
08 18 01.6 CAM-2 yaw damper on 
08 18 03.5 CAM (pitch trim 作動聲響) 
08 18 09.0 CAM-1 autopilot on 
08 18 09.8 CAM-2 autopilot  engaged 
08 18 11.9 CAM-1 check 
08 18 13.4 CAM-2 … 
08 18 14.3 CAM-1 好  好  有一點點熱風 
08 18 17.0 CAM-2 對啊 
08 18 17.7 CAM-1 他說他冷氣有問題 
08 18 19.6 TWR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contact taipei approach one one 

                                              
18 此抄件使用 UTC，以 FDR 時間作為同步基準後+8 小時成為當地時間。 

RDO : Radio transmission from occurrence aircraft 
CAM : Cockpit area microphone voice or sound source 
INT : Interphone 
 -1 : Voice identified as captain 
 -2 : Voice identified as first officer 

-3 : Voice identified as flight attendant 
TWR : Songshan tower 
APP : Taipei approach 
… : Unintelligible  
( ) : Remarks or translation 
* : Communication not related to operation / expletiv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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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8 mm ss Source Context 
niner decimal seven good day 

08 18 24.5 RDO-2 
one one niner decimal seven good day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08 18 27.4 RDO-2 嘟 (波道轉換聲響) 

08 18 31.5 RDO-2 
taipei approach good afternoon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mucha two quebec departure leaving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08 18 38.3 APP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taipei approach radar contact 
climb and maintain one zero thousand taipei q-n-h one 
zero zero eight 

08 18 46.5 RDO-2 
climb and maintain one zero thousand one zero eight 
eight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08 18 52.9 CAM-1 轉 manual 
08 18 53.7 CAM-2 roger 
08 18 57.6 CAM-1 喔調節系統壞掉 
08 18 58.5 CAM (pitch trim 作動聲響) 
08 19 00.5 CAM-2 哇* 
08 19 05.2 CAM-1 white bug flap zero climb sequence 
08 19 06.3 CAM (不明聲響) 
08 19 07.4 CAM (不明聲響) 
08 19 07.5 CAM-2 roger 

08 19 11.1 CAM-2 
gears up flaps zero power management climb condition 
lever auto  

08 19 16.7 CAM-2 
八十一點七 taxi lights off anti-ice 二十八度 seat belt 
normal to high … after takeoff checklist complete 

08 19 24.4 CAM-1 roger 
08 19 26.9 CAM-1 這樣太熱了 * 這樣怎麼玩啊 
08 19 31.0 CAM-1 * 
08 19 33.4 CAM-1 調節有問題  
08 19 36.8 CAM-2 就是我們前面熱啊  後面不會嘛 
08 19 40.1 CAM-1 後面還是很熱 
08 19 44.4 CAM-1 * 
08 19 54.3 CAM-2 欸溫度一直在上升  
08 20 06.6 CAM-2 有嗎  還是開風小一點 
08 20 16.2  CAM-1 那什麼原因啊 * 對不對 
08 20 31.8  CAM-1 下不來是不是 
08 20 35.2  CAM-2 … 
08 20 37.3  CAM-1 … 
08 20 44.9  CAM-2 喔這是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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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8 mm ss Source Context 
08 20 55.4  CAM-1 客艙還下不來喔 
08 20 56.8 CAM-2 對啊 
08 20 57.7 CAM (single chime) 
08 20 58.7 CAM-1 overheat 
08 20 58.7 CAM-2 overheat 
08 21 02.5 CAM-1 好查一下 
08 21 03.8 CAM-2 okay 
08 21 04.4 CAM-1 好申請雷達引導 i-l-s 進場 我們要回原機場落地 
08 21 06.1 CAM-2 roger  roger 

08 21 11.1 RDO-2 
ah taipei approach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uh request 
i-l-s uh direct i-l-s 進場 

08 21 21.7 APP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say again the point you want to 
direct 

08 21 25.2 CAM-1 用國語用國語 
08 21 27.6 RDO-2 台北五么么么請求雷達引導 i-l-s 進場 
08 21 33.7 APP 教官請問你是要回松山嗎 
08 21 36.0 RDO-2 呃對的 

08 21 38.0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你現在航向兩拐洞保持呃保持四
千雷達引導至 i-l-s 么洞跑道 i-l-s zulu 么洞跑道最後進
場航道 

08 21 42.3 CAM (interphone call 聲響) 
08 21 43.5 INT-1 哈囉 
08 21 44.6 INT-3 教官我有聞到我們現在吹出來的都是暖的  然後 
08 21 47.7 INT-1 對對對 我知道 
08 21 48.6 RDO-2 呃請問航向兩拐洞四千呎嗎 
08 21 48.7 INT-3 嗯好 
08 21 49.5 INT-1 因為那個那個溫度很高啊  空調壞掉了 
08 21 51.8 APP 復興五么么么是的 
08 21 53.6 RDO-2 呃兩拐洞四千… 
08 21 53.6 INT-3 那我們要怎麼辦 
08 21 55.2 INT-1 我們要回場落地 宣布一下 
08 21 57.3 INT-3 嗯好 
08 21 58.6 CAM-1 改兩拐洞四千  
08 21 59.1 APP 復興五么么么請問你需要四千五高度嗎 
08 21 59.9 CAM-2 好 
08 22 04.0 CAM (continuous repetitive chime) 
08 22 06.8 CAM-1 electric smoke 
08 22 08.2 CAM-2 r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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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8 mm ss Source Context 
08 22 08.7 CAM-1 過來看一下 
08 22 08.9 APP 復興五么么么保持四千 
08 22 09.4 CAM-2 roger 
08 22 09.8 CAM (自動駕駛解除聲響) 

08 22 10.7 PA-3 
各位貴賓由於機長的指示我們的空調系統出了一些狀
況 所以現在要先返回松山機場做一下調整 耽誤您的
時間敬請見諒 

08 22 11.5 RDO-2 呃保持我們目前保持五千謝謝 
08 22 13.7 CAM (自動駕駛解除聲響) 
08 22 14.5 APP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roger maintain five thousand 
08 22 18.0 CAM-1 提出緊急落地 緊急落地 
08 22 24.2 RDO-2 uh approach 

08 22 26.4 RDO-2 
uh panpan panpan panpan uh break uh 台北 approach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請求緊急引導五邊進場落地  

08 22 34.3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那請問你現在可以下降至三千嗎 
08 22 38.9 CAM-1 可以可以可以 
08 22 39.1 RDO-2 可以的現在下到三千 
08 22 41.3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08 22 44.1 APP 復興五么么么請問你需要地面支援嗎 
08 22 47.7 CAM-1 呃先暫時不要    
08 22 48.9 RDO-2 現在目前暫時不要我們先直接雷達引導盡速落地 
08 22 48.9 CAM-1 雷達引導 盡速落地 
08 22 53.1 APP roger 
08 22 55.2 CAM-1 electric smoke 
08 23 08.3 CAM-1 雷達兩拐洞是吧 
08 23 09.5 CAM-2 對 兩拐洞 對 
08 23 11.0 CAM-1 好 
08 23 14.3 RDO-2 taipei approach 五么么么繼續下降高度四千 

08 23 17.9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保持呃下降至四千那請問一下你
現在的航向 

08 23 23.6 RDO-2 航向兩拐洞 
08 23 23.9 CAM-1 兩拐洞 
08 23 25.1 APP roger 
08 23 27.4 APP 復興五么么么請問你現在可以接受下降至三千嗎 
08 23 28.9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3 30.7 CAM-1 可以可以 
08 23 30.7 RDO-2 呃可以的 
08 23 32.9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下降保持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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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8 mm ss Source Context 
08 23 36.0 RDO-2 roger 
08 23 36.1 CAM (pitch trim 作動聲響) 
08 23 37.1 CAM-2 electric smoke smoke procedure 一點零五  
08 23 41.2 CAM-1 好 
08 23 41.6 CAM-2 apply sir uh avionic vent exhaust overboard 
08 23 41.2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3 45.5 APP 復興五么么么那請問一下你的你是什麼樣的狀況 
08 23 46.3 CAM (pitch trim 作動聲響) 
08 23 50.4 CAM-1 … smoke 
08 23 51.3 RDO-2 呃 electric smoke 
08 23 54.0 APP roger 
08 23 56.7 CAM-2 electric smoke 
08 23 56.7 RDO-1 塔台塔台五么么么我請求盡速落地盡速雷達盡速落地 
08 24 01.8 APP roger 好的 

08 24 02.8 CAM-2 
vent exhaust vent exhaust overboard 那我把他打開了
overboard 

08 24 07.9 CAM-1 okay 啦  
08 24 09.5 CAM-2 air flow high 
08 24 10.9 CAM-1 Okay 
08 24 13.1 CAM-2 d-c service and utly bus bus 

08 24 27.2 APP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maintain tree thousand 
correction descend and maintain two thousand eight 
hundred 

08 24 30.4 CAM (pitch trim 作動聲響) 

08 24 33.0 RDO-2 
descend maintain two thousand eight hundred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08 24 33.9 CAM-1 保持兩千八 
08 24 39.1 RDO-1 呃 approach 五么么么保持兩千五 
08 24 40.7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4 42.8 APP 
復興五么么么你目前的地障是目前雷達引導的最低高
度是兩千八百呎請問你能否保持目視 

08 24 49.1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4 51.7 CAM-1 呃可以 
08 24 52.4 RDO-2 可以我們保持目視 
08 24 55.8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你你右轉航向三六洞 
08 24 58.2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5 02.2 RDO-2 右轉三六洞五么么 
08 25 04.2 CAM-2 三六洞 
08 25 05.4 CAM-1 好你繼續做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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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5 06.2 CAM-2 okay 
08 25 08.2 CAM-1 alt 兩千八  
08 25 09.2 CAM-2 okay 兩千八 set alt star 
08 25 11.8 CAM-1 好 
08 25 12.1 CAM-2 air flow high d-c service and utility bus off  
08 25 31.1 CAM-2 d-c bus  
08 25 38.1 CAM-2 uh 不是往… 
08 25 41.1 CAM-2 okay d-c service and utility bus off 
08 25 45.4 CAM-1 d-c … 
08 25 55.4 CAM-2 教官還有嗎 
08 25 56.8 CAM-1 嗄 
08 25 57.4 CAM-2 我們還有嗎 
08 25 58.2 CAM-1 recall 一下 

08 25 59.7 APP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four miles from aerodrome turn 
correction disregard 

08 25 59.8 CAM-1 沒有了 趕緊落地 
08 26 01.4 CAM-2 roger 
08 26 07.2 CAM-2 okay 教官我們現在就 

08 26 07.8 APP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one four miles from aerodrome 
turn right heading zero seven zero maintain two thou 
correction descend and maintain two thousand one 
hundred until established on the localizer cleared i-l-s 
zulu runway one zero approach  

08 26 18.7 RDO-2 

turn right heading zero seven zero descend and maintain 
two thousand one hundred until established localizer 
cleared i-l-s zulu runway one zero approach transasia five 
one one one  

08 26 24.0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6 27.7 CAM-1 么洞八九 
08 26 28.6 CAM-2 okay set 么洞八九 
08 26 29.4 CAM-1 course 洞九六 approach 
08 26 32.7 CAM-2 okay 洞九六 
08 26 36.7 CAM-1 * electric smoke …上來 

08 26 44.8 CAM-2 
教官原則上那個警告燈已經熄了所以我們這邊後面那
個 utility 電源我就不先關了 

08 26 50.6 CAM-1 好沒關係 
08 26 51.0 CAM-2 要不要關 
08 26 51.7 CAM-1 不用關好了  做到這裡我們落地檢查 
08 26 53.4 CAM-2 r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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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6 57.5 CAM-2 而且這個空調好像又回到正常了 

08 26 59.5 CAM-1 
對 它卡住了 回來叫他檢查一下  萬一他又 又來一
次*受不了   

08 27 05.0 CAM (高度提示聲響) 
08 27 10.7 CAM-1 localizer star 
08 27 11.5 CAM-2 roger 
08 27 17.7 CAM-2 altitude star 
08 27 18.9 CAM-1 check 
08 27 25.2 RDO-1 approach 復興五么么么 
08 27 27.4 APP 復興五么么么請講 

08 27 29.2 RDO-1 
呃我現在不明原因飛機恢復正常但是我還是要落地做
檢查 

08 27 34.4  APP 呃教官請問你現在是一切正常嗎 

08 27 37.2 RDO-1 
呃是的那個空調系統現在又恢復正常但是我還是要落
地 

08 27 41.8 APP 復興五么么么 roger 請換松山塔台么么八點么聯絡 
08 27 46.4 RDO-1 么么八么聯絡謝謝 

 
08 35 28.7  （CVR 記錄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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